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72號

上  訴  人  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榆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吳春生律師

上  訴  人  林忠華  

上  訴  人  冠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簡侗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視同上訴人  昌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  

人          林承洋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 人  聯鋼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源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昌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

3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8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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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

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

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

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上訴人浩榮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浩榮公司）應與昌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昌

沛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另林承洋亦應與昌沛公司負連帶

賠償之責。經原審判命被上訴人對浩榮公司、昌沛公司及林

承洋之上開請求有理由而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此部分雖

僅浩榮公司提起上訴，然就浩榮公司所為被上訴人主張受損

之金額已經合意減少之抗辯，係屬非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

浩榮公司之上訴形式上有利於昌沛公司、林承洋，是其提起

上訴之效力自及於昌沛公司、林承洋等2人，爰併列為上訴

人。至被上訴人對安順工程行即楊政儒請求部分，既經原審

判決駁回，且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則上訴人上訴效力自

不及於安順工程行即楊政儒，併敘明之。 

二、昌沛公司、林承洋及上訴人冠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冠

銓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伊與浩榮公司於民國110年5月28日(起

訴狀誤載為110年6月4日)就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20

5廠光復營區暨大樹北營區新建工程（大樹北營區）—B08B

棟（含D3及附屬MB設施）模板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簽署工

程合約（下稱系爭合約）。又伊為避免因缺工、料致工程延

宕，並為求儘速完成系爭工程，乃於系爭合約附件中約明如

附件二所示之系爭條款。詎浩榮公司、昌沛公司及楊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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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判決駁回被上訴人對楊政儒之請求，未據被上訴人上

訴，已確定）基於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之不法所有之共同犯

意，由浩榮公司利用其與伊簽署系爭合約、系爭條款所衍生

墊付材料款之機會，由楊政儒向訴外人富泰工程行即王雅靜

（下稱富泰工程行）承租普通模板、北美木角材、可調式斜

支撐、鐵槽鋼等材料（下稱系爭模板，租約則稱系爭租

約），浩榮公司則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向伊謊稱已向

昌沛公司購買系爭模板，再由昌沛公司向伊提出經浩榮公

司、昌沛公司於同日蓋章簽認之材料買賣確認單（下稱系爭

確認單），以向伊申請材料代墊款。伊因其等前開詐術行為

致陷於錯誤，開立發票日為110年7月20日、支票號碼KB0000

000、受款人為昌沛公司、票面金額6,851,546元之支票1紙

(下稱系爭支票)，以支付系爭模板代墊款。詎嗣富泰工程行

主張系爭模板為其所有，僅出租予楊政儒，並提起返還所有

物等訴訟，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0年度訴字第3176號

事件（下稱中院案件）判決伊應返還系爭模板，伊始知受

騙。浩榮公司、昌沛公司共同詐欺伊，致伊受有上開支付系

爭模板代墊款之財產上損害，其等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第185條第1、2項等規定，就伊上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

任；另林忠華時任浩榮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林承洋為昌沛公

司之法定代理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林忠華應與

浩榮公司、林承洋應與昌沛公司就伊上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

任。另冠銓公司係浩榮公司分割減資而來，然浩榮公司於分

割減資前，並未依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6項規定，向各債權

人分別通知及公告，並指定30日以上之期限，聲明債權人得

於期限內提出異議情事，依前揭規定，該分割決議不得對抗

債權人，故依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7項規定，冠銓公司就浩

榮公司對於伊之損害賠償債務，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

爰依上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㈠浩榮公司、昌沛公司、

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6,851,54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另冠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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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開金額及利息應與浩榮公司負連帶給付之責，而昌沛公

司如為給付，冠銓公司就該給付金額之範圍內，免給付義

務；㈡前項連帶給付之金額及利息，林忠華應與浩榮公司負

連帶給付之責；林承洋應與昌沛公司負連帶給付之責，且前

項上訴人等及林忠華、林承洋其中一上訴人為給付，林忠華

或林承洋於該給付金額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㈢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分別以下列情詞置辯：

　㈠浩榮公司辯以：伊公司章程並無得為保證之條文，縱時任負

責人之林忠華代表簽署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惟依公司

法第16條第1項規定，亦與伊無涉，而應由林忠華自負保證

人責任，且在伊無庸負連帶保證人責任之情形下，如應就林

忠華簽立系爭租約之舉措負共同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責

任，顯與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旨趣相悖，故伊自

不因林忠華上開所為而轉為應負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責

任。況伊為私法人，本身並無實施詐術意思表示能力，且非

刑法上之刑罰主體，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等規

定，請求伊須對被上訴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

至林忠華固為伊時任之代表人，然被上訴人前已對其提出刑

事告訴，縱然林忠華確有詐欺犯行，亦僅林忠華是否對被上

訴人應負賠償責任或返還不當得利，要與伊無涉。又伊承攬

系爭工程，就業務執行，在系爭工程應指系爭補充說明書

二、特定條款第12項所載「包括工、料、定線測量、放樣、

模板及背撐組立、鋼管支撐(含鋼管鷹架）…」等工程，又

系爭條款固約定被上訴人可代墊支付材料款，然此乃基於當

時施工環境而為之特殊考量，況被上訴人若有代墊價款，尚

可按施工進度扣回，果若無從扣回，亦應依其他法律關係而

為爭執，並非侵權行為或代表人執行職務侵害其權利之問

題。被上訴人在中院案件審理時以系爭模板買受人自居，並

稱已支付買賣價金，惟受敗訴判決，因而喪失系爭模板所有

權，被上訴人未在該案審理期間力求其權利，卻因受敗訴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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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即認伊有共同實施詐術行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自有

誤會。況伊並未向被上訴人請領款項，被上訴人亦未給付模

板代墊款予伊，在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伊有何侵權行為，

並致其何權益受侵害，縱伊就系爭工程有債務不履行情事，

應屬其他法律關係，而與侵權行為無涉，自難依公司法第23

條第2項規定，主張伊應與林忠華負連帶賠償責任。末以伊

已與被上訴人就本件爭執模板之金額合意減為2,631,528

元，被上訴人仍向伊請求6,851,546元，自無理由等語置

辯。　

　㈡林承洋、昌沛公司則以：昌沛公司跟系爭合約並無關聯，06

24會議紀錄上之簽名，不是林承洋所簽署，而是遭他人偽

造，林承洋在刑事偵查庭有向檢察官陳報可請楊政儒作證。

林承洋只是昌沛公司掛名負責人，當時因林忠華已擔任浩榮

公司負責人，想要另外從事海運工程，因不能掛名二家公

司，故要求林承洋擔任昌沛公司負責人。又林承洋未出席11

0年6月24日召開之工程協調會，該次會議紀錄上之簽名實為

他人盜簽，至系爭確認單上昌沛公司之大小章，亦非林承洋

蓋用，其上亦無林承洋之簽名，昌沛公司之大小章實均由浩

榮公司會計即訴外人陳佳琪保管，系爭支票亦非林承洋領取

等語置辯。

　㈢冠銓公司則以：引用浩榮公司之答辯，因浩榮公司並不應負

賠償責任，冠銓公司自毋庸負責等語置辯。

　㈣林忠華則以：伊為浩榮公司之原法定代理人，系爭合約終止

時，並無請領到任何款項。又本件原是楊政儒要承作工程，

並請友人即富泰工程行出租模板材料，模板材料只是假設工

程使用，使用完就要還給出租人，期間若有毀損，出租人也

要補足，這些模板並沒有賣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只是幫忙

代墊板模材料的租金，後來也將系爭模板代墊款自工程款中

以30％至70％不等，共分5期抵扣完畢。本件實因楊政儒交

給富泰工程行的租金不夠，富泰工程行不滿，才衍生後續糾

紛，系爭模板並已由富泰工程行運回。浩榮公司當時是向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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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儒保證當楊政儒沒錢支付時，浩榮公司會代墊。系爭工程

原是昌沛公司承接後退出，由浩榮公司承接，系爭模板代墊

款當然由浩榮公司承接來做專款專用，且伊係用來支付模板

租金、其它五金及工資，並無挪用情形。系爭支票之票款係

匯入昌沛公司，再由昌沛公司匯入浩榮公司，伊再用以支付

工程款。又系爭確認書是昌沛公司與被上訴人簽訂，浩榮公

司沒有與昌沛公司簽訂系爭確認單，且其上浩榮公司大小章

都不是伊蓋用，當時浩榮公司、昌沛公司之大小章都是浩榮

公司會計陳小姐保管。本件原本是昌沛公司要承包，昌沛公

司因稅金問題而不做，被上訴人找浩榮公司承接，原要以浩

榮公司名義進料模板，但被上訴人表示當時是以昌沛公司名

義簽立初步契約，雖因昌沛公司之緣故還沒簽正式合約就由

浩榮公司接手，但模板材料還是要以昌沛公司名義開立發票

請款，性質屬代墊款，由被上訴人直接付款給昌沛公司，浩

榮公司不能直接向被上訴人請領材料費，須由該公司的下包

請款，故就由昌沛公司當作下包請款。至系爭模板是伊承

租，並付款300多萬元，當時是以昌沛公司名義進料到工地

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如附件一所示，浩榮公司、林忠華、冠銓公司不服

提起上訴，並均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

　㈠浩榮公司原名浩榮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於112年9月18日方更

名浩榮公司；另浩榮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前於112年8月5日經

股東會決議分割減資，於112年8月28日分割成立冠銓公司。

　㈡浩榮公司於分割減資前，未依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6項規

定，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並指定30日以上之期限，

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提出異議情事。

　㈢林忠華原任浩榮公司之負責人，於110年5月28日與被上訴人

簽訂系爭合約承攬系爭工程。

　㈣被上訴人員工吳志剛、浩榮公司員工劉秉宸於11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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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時許，在系爭工程工地現場開工程協調會議，作成會

議記錄，決議內容略為：浩榮公司承攬系爭工程所需用模板

材料，昌沛公司(負責人林承洋)已經載運系爭模板至工地，

應由昌沛公司提出材料買賣確認單，由浩榮公司確認數量並

簽認後提交被上訴人依系爭補充說明書二、1.、⑷規定辦理

付款及扣款等語（下稱系爭決議）。

　㈤依原證4有於110年6月28日經浩榮公司、昌沛公司蓋章簽認

之材料買賣確認單(即系爭確認單)經交付被上訴人，被上訴

人為此開立系爭支票，由不詳之人持昌沛公司大小章前往被

上訴人營業處所領取後兌現。

　㈥系爭模板實係楊政儒向富泰工程行承租後，交給浩榮公司使

用於系爭工程，富泰工程行於租期屆至後向楊政儒、浩榮公

司、林忠華(言詞辯論筆錄誤載為昌沛公司，應予更正)及被

上訴人請求歸還未果，乃對楊政儒等4人起訴請求返還，案

經中院案件判決楊政儒等4人應連帶返還系爭模板並給付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經提起上訴，現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

分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388號事件審理中。

五、本件爭點：

　㈠浩榮公司與昌沛公司有無共同對被上訴人為詐欺行為？林忠

華、林承洋是否應分別與浩榮公司、昌沛公司負連帶賠償責

任？

　㈡冠銓公司是否應與浩榮公司對被上訴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被上訴人可請求賠償之金額為若干？

六、本院之判斷：

　㈠浩榮公司與昌沛公司有無共同對被上訴人為詐欺行為？林忠

華、林承洋是否應分別與浩榮公司、昌沛公司負連帶賠償責

任？

　⒈按法人依民法第26至28條規定，為權利之主體，有享受權利

之能力；為從事目的事業之必要，有行為能力，亦有責任能

力。又依同法第28條、第188條規定，法人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責任之成立，係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因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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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加於他人之損害，或其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

之權利時，始與各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惟民法關於

侵權行為，於第184條定有一般性規定，依該條規定文義及

立法說明，並未限於自然人始有適用；而法人，係以社員之

結合或獨立財產為中心之組織團體，基於其目的，以組織從

事活動，自得統合其構成員之意思與活動，為其自己之團體

意思及行為。再者，現代社會工商興盛，科技發達，法人企

業不乏經營規模龐大，構成員眾多，組織複雜，分工精細，

且利用科技機器設備處理營運業務之情形，特定侵害結果之

發生，常係統合諸多行為與機器設備共同作用之結果，並非

特定自然人之單一行為所得致生，倘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

均須藉由其代表機關或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不僅使

其代表人或受僱人承擔甚重之對外責任，亦使被害人於請求

賠償時，須特定、指明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

及其行為內容，並承擔特殊事故（如公害、職災、醫療事件

等）無法確知加害人及其歸責事由之風險，於法人之代表

人、受僱人之行為，不符民法第28條、第188條規定要件

時，縱該法人於損害之發生有其他歸責事由，仍得脫免賠償

責任，於被害人之保護，殊屬不周。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

動，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

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條

規定，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俾符公平（最高法院108年

度台上字第203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公司有行為能力，並由其代表機關即負責人代表之，

公司負責人代表公司所為行為，若構成侵權行為，除公司應

以侵權行為人之身分，對被害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外，復因公

司業務之執行，事實上由公司負責人擔任，為防止其執行業

務違反法令，損及公司權益，並增加受害人求償機會，乃以

系爭規定令負責人於執行公司業務，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

害時，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大字第

1305號大法庭裁定、112年度台上字第49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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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對於被害人所受損

害，所以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係因數人之行為共同構成違法

行為之原因或條件，因而發生同一損害，具有行為關連共同

性之故。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並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在

主觀上有犯意聯絡為必要，如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

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已足以成

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39號民事裁

判）。

　⒊經查：

　⑴浩榮公司雖辯以：系爭模板應該是被上訴人欲購買，僅係要

利用浩榮公司之名義，其最終目的係為取得模板所有權，故

被上訴人墊付模板之材料款，實係為浩榮公司向被上訴人之

借款云云。然系爭條款係約定：「工程進度30％以前，所採

購模板工程材料（送抵工地新品，提出購買憑證，由聯鋼支

付費用，每M2材料上限以300元計），材料款於工程進度達3

0％、40％、50％、60％及70％時分5次扣回（每次扣回2

0％)」等語。則依契約文義，可知僅限於浩榮公司「購買」

使用於系爭工程之模板材料新品，始可提出交易憑證請被上

訴人先行墊付所購買材料費用，日後再由工程款中分次扣

還。是本件實際向昌沛公司購買模板材料者，應為浩榮公

司，僅由被上訴人先行墊付款項而已，否則若是被上訴人自

行採購模板材料，支付材料款即買賣價金乃買受人之法律上

義務，何以會向浩榮公司依「工程進度」比例分5次扣回(每

次扣回20％)？（見原審審重訴卷第52頁；下稱審重訴

卷）。況參被上訴人110年6月24日工程協調會議記錄所載：

昌沛模板物料進場後，由浩榮負保管之責，物料損壞或遺

失，『概不得向聯鋼求償』。模板材料僅供B08b本案使用，

不得用於他案，經發現用於其他案場，經清點數量，立即扣

回該數量『代墊金額』，未經聯鋼主管同意，模板材料不得

運出工地。」（見審重訴卷第77頁）。是苟被上訴人已購入

系爭模板，為何尚需約定如物料損壞或遺失，不得向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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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求償，顯見系爭模板並非被上訴人所購入。又由上開系爭

條款文字文義，足認被上訴人僅係同意代墊浩榮公司購買系

爭工程所需模板之費用，再分次由浩榮公司所可請領之工程

款中扣回，即僅限於購買系爭工程所用模板，被上訴人方願

意先予墊付，而非如浩榮公司所稱為借款。

　⑵惟其後浩榮公司持昌沛公司所出具之系爭確認單（見審重訴

卷第79頁），向被上訴人請領材料代墊款6,851,545元，由

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支票支付予昌沛公司，再由昌沛公司將前

揭款項匯入浩榮公司等情，已為當時為浩榮公司之法定代理

人林忠華於原審自承在卷（見原審卷第183頁），是浩榮公

司所稱未取得款項云云，自無足信。然系爭模板，既實係由

楊政儒（以安順工程行名義）向富泰工程行承租後，交給浩

榮公司使用於系爭工程，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

㈥前段），又浩榮公司於本院審理期間，亦不爭執擔任安順

工程行即楊政儒向富泰工程行承租模板（即系爭租約）之連

帶保證人等事實（見本院卷第85頁）。縱浩榮公司擔任系爭

租約連帶保證人乙節，受限於公司法規定，效力容有爭議，

惟仍足徵浩榮公司係在明知系爭模板並非浩榮公司向昌沛公

司購得之情形下，卻提出賣方為昌沛公司，買方為浩榮公

司，購買項目為系爭模板，總價金6,851,546元之系爭確認

單予被上訴人，使被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上揭款項。此觀

林忠華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審理該院114年度易字第94號刑

事案件（下稱系爭刑案）自承：因為他的代墊款裡面……很

明顯就規定說你這個一定要有這些憑證，我一定要有這些東

西，不然的話，代墊款沒有辦法支付；因為要有這個購買憑

證，他代墊款才要（給付）等語（見系爭刑案卷第59頁），

被上訴人亦陳稱：如未以購買之模板材料進場，被上訴人會

拒絕支付上揭款項等語自明（見本院卷第84頁）；佐以林忠

華於原審亦自承：就被上訴人之代墊款，拿來付模板租金、

其他五金及工資等語（見原審卷第87頁）。顯見「材料買賣

確認單」上之價格，高於模板租金。是由系爭合約上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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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及被上訴人之主張，需浩榮公司購買模板，被上訴人

始願代墊款項，浩榮公司、林忠華顯係為求周轉工程所需款

項，方提出上開虛偽不實之「材料買賣確認單」，使被上訴

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該確認單之款項6,851,546元。故浩榮公

司、林忠華以前揭詐術向被上訴人詐得前揭6,851,545元之

事實，已堪認定。雖浩榮公司稱其為法人，未具有實施詐術

意思表示之能力，亦非刑法施以刑罰之主體，故無庸負連帶

損害賠償責任云云。然依前所述，浩榮公司雖為法人，仍應

具侵權行為之能力，是浩榮公司此部分之辯詞，即難為其有

利認定之處。 

　⑶而系爭確認單上昌沛公司之大小章，業據林承洋、林忠華於

原審自承：印章均由浩榮公司之會計保管，並非林承洋用印

（見原審卷第171頁、第182頁）；而觀林忠華經原審法官詢

問：「去領被上訴人支票拿去兌現時，昌沛公司大小章是你

交給公司職員到被上訴人公司去領的？」林忠華自稱：被上

訴人通知，我們再去領等語（見原審卷第183頁）。再參以

浩榮公司前員工蔡誌遠於中院案件審理時證稱：據我所知，

瑞祥開發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瑞祥公司)是由陳俐妏創辦，更

改為林忠華再改為陳佳琪，浩榮公司負責人為林忠華，昌沛

公司也是由陳俐妏後來改為林承洋。系爭確認單伊製作時，

只有記載項目、名稱、規格，但沒有記載昌沛公司名義，我

受僱於浩榮公司，但實際浩榮公司、瑞祥公司、昌沛公司三

家公司的工作我都有作。系爭確認單是辦公室小姐說還要補

充欄位，所以我只製作客戶名稱以下的表格和規章，但是內

容完全空白。我沒有參與系爭確認單的確認事項。我的工作

大都是浩榮公司負責人林忠華，或是工地主地及副理劉秉宸

所指派等語（見中院案件第一審卷二第194頁、第197頁、第

198頁、第199頁)，加以林忠華於中院案件審理中復自承：

瑞祥公司為其所實際經營(見中院案件第一審卷二第80頁)，

足見昌沛公司登記之負責人林承洋、訴外人瑞祥公司之登記

負責人陳佳琪均只是各該公司掛名負責人，該二公司實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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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及業務指示者均為林忠華，且有權代理昌沛公司為一切行

為。昌沛公司既在實際並未出售系爭模板予浩榮公司之情形

下，仍於材料買賣確認單上用印，致被上訴人陷於錯誤，而

支付前揭代墊款，其與浩榮公司之上揭詐欺行為，客觀上均

為被上訴人所受前開損害之共同原因，具行為關連共同，已

足以成立共同侵權行為。

　⑷而按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非董

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

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

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另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

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

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3項、第23條第2項有明

文規定。本件林忠華於行為時為浩榮公司負責人，自應就浩

榮公司前揭以詐術取得被上訴人所交付系爭支票及所兌領所

得之票款，連帶負賠償之責。至林承洋雖稱其僅為昌沛公司

掛名負責人，未出席110年6月24日之工程協調會，亦未曾於

0624會議紀錄上簽名等語。惟林承洋既同意出任昌沛公司掛

名負責人，並交付昌沛公司大小章予林忠華，置於浩榮公司

而供林忠華可任意使用，顯有概括同意林忠華或林忠華指定

之人得使用昌沛公司及其個人名義對外行事之意，且由包括

前揭領取被上訴人交付之支票、匯款均由林忠華處理等情，

可認林忠華或其指定之人於行為前、後，無須向林承洋請示

取得允許或承諾，則縱林承洋未自行於系爭確認單上親自用

印，而係由他人代為，仍應認此行為仍在其概括同意之範

疇，難認有何違背其本意可言。而林承洋既為昌沛公司之登

記負責人，對外即代表昌沛公司，且對昌沛公司仍應盡忠實

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對於前開人等所為仍應履行如

上義務及盡其監督之責，以防有損昌沛公司利益，其放任不

為致公司或他人受損害，仍應負賠償責任，始可謂事理公

平。從而，被上訴人主張林承洋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

定與昌沛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亦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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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冠銓公司是否應與浩榮公司對被上訴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按公司為分割之決議後，應即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

並指定30日以上之期限，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提出異議。

公司不為通知及公告，或對於在指定期間內提出異議之債權

人不為清償、提供相當之擔保、未成立專以清償債務為目的

之信託或未經公司證明無礙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不得以其分

割對抗債權人。又分割後受讓營業之既存或新設公司，除被

分割業務所生之債務與分割前公司之債務為可分者外，應就

分割前公司所負債務，於其受讓營業之出資範圍，與分割前

之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6項、第7項前

段分別定有明文。冠銓公司係自浩榮公司分割而來，復自承

未依前開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6項規定向債權人即被上訴人

為通知及公告（見不爭執事項㈠、㈡），自不能以其分割對

抗被上訴人，是被上訴人依同法第7項前段規定，請求冠銓

公司應與浩榮公司就上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負連帶賠償

責任，亦屬可採。

　㈢被上訴人可請求賠償之金額為若干？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　

　⒉浩榮公司、昌沛公司及林忠華以虛偽不實内容之材料買賣確

認單為詐術手段，向被上訴人詐得6,851,546元，已經前

述。惟林忠華辯稱：上開款項後來已經自工程款中陸續以3

0％或70％不等比例，分5期扣抵完畢；浩榮公司另辯以：與

被上訴人於111年1月13日召開工程協調會，就系爭模板金額

減縮為2,631,528元，即浩榮公司放棄系爭工程其餘混凝

土、鋼筋工程之承攬，被上訴人決算應給付浩榮公司1,732,

022元，浩榮公司則主張金額應為2,245,961元，嗣合意以前

開金額相加總額半數1,988,992元【計算式：(1,732,022+2,

245,961)÷2≒1,988,992】為準；又浩榮公司承攬另外光復

區工程款為1,904,762元，則經扣抵後餘額即為2,631,528元

(計算式：6,525,282-1,988,992-1,904,762=2,631,52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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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見原審卷第207頁至第209頁），並提出該日會議決議即

0113會議紀錄為證（見原審卷第211頁至第213頁、本院卷第

117頁）。然查：

　⑴林忠華所辯上開款項已自工程款中扣抵完畢等情，業據被上

訴人予以否認，並稱：因為浩榮公司雖有施作，但沒有完

工，所以不可能申請到工程款，而且其後亦已解約，代墊款

並沒有抵扣等語（見本院卷第85頁）。是林忠華所辯前揭款

項已扣抵完畢等語，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林忠華就此有

利之事實，自應負舉證之責。然林忠華就此，並未提出諸如

曾向被上訴人請領工程款，並經計算扣抵前揭代墊款數額等

相關往來文書證據、會議紀錄等足資證明之證據，且林忠華

於本院審理時亦自承：本件均尚未請求工程款等語（見本院

卷第156頁），浩榮公司既尚未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已施作

之工程款，遑論已自工程款中扣抵前開被上訴人遭詐騙之款

項。再參以浩榮公司與被上訴人於113年1月13日召開工程協

調會時，浩榮公司與被上訴人曾討論模板材料債權6,525,28

2元處理方案（見本院卷第117頁；按：此金額為未稅之金

額，加計營業稅即為6,851,546元，見審重訴卷第79頁），

益見林忠華稱上揭款項已由工程款中扣抵完畢，難信實在。

是在林忠華未能舉證，其此部分之辯詞，自難遽信為真實。

　⑵至浩榮公司上述所辯已與被上訴人於111年1月13日召開工程

協調會時，就系爭模板金額，經扣除浩榮公司可請領之工程

款，以及浩榮公司承攬另外光復區工程款1,904,762元後，

餘額僅餘2,631,528元等情，此部分同為被上訴人所否認，

並稱：兩造就上開會議決議事項，應經被上訴人上級簽准後

始生效力，但被上訴人嗣後未同意，自不生效力等語(見原

審卷第234頁、第236頁至第243頁、本院卷第107頁)。而觀

前揭111年1月13日協調會會議紀錄之記載，可見上開計算方

式為浩榮公司單方面提出之建議，而被上訴人方面則採保留

態度，故於決議欄註明：「金額待上簽陳核後辦理」、「以

上決議待上簽陳核後執行」等文字，而浩榮公司既未能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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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事後已認同接受前開處理方式，自無所謂合意可

言，其此部分抗辯，為無理由。至浩榮公司另提出其與被上

訴人110年10月25日工程協調會紀錄，並辯以：110年10月25

日協調會議紀錄，被上訴人與浩榮公司合意由被上訴人收回

澆置工程重新發包，其上亦載明有「待層峰簽核後執行」，

但被上訴人亦未有任何簽核即自行辦理，顯見被上訴人稱11

1年1月13日工程協調會需待簽核後方能生效並不實在云云。

惟此部分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且縱被上訴人110年10月25日

工程協調會決議未經被上訴人上級簽核，被上訴人即按該決

議執行，亦難逕認上開111年1月13日工程協調會決議，亦可

忽視需待被上訴人上級主管簽核方能執行之約定，逕予生

效，浩榮公司此部分之辯詞，尚難逕為其有利認定之處。

　⒊末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指數債務人以同一目的，本於各別

之發生原因，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債務人其中

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而言。故不真

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清償，如已滿足債權之全部，

即應發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不得再向他債務人請求清償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4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亦

即不真正連帶債務之發生，係因相關之法律關係偶然競合所

致，多數債務人之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同一目的，而債務人各

負有全部之責任，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債權人為給付

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查浩榮公司與昌沛公司間、浩

榮公司與林忠華間、昌沛公司與林承洋間、浩榮公司與冠銓

公司間，應分別對被上訴人就前揭6,851,546元，負連帶賠

償責任，俱如前述，而上訴人前揭各自對被上訴人應負之連

帶賠償責任，係為賠償被上訴人同一損害，具同一目的，又

因上訴人各負全部賠償之責，故上訴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被

上訴人為給付者，其他上訴人在給付範圍內，自同免其責

任。

七、據上所述，被上訴人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公司法第23條

第2項、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7項等規定，請求浩榮公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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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公司應連帶給付6,851,546元本息；林忠華、冠銓公司應

分別與浩榮公司就前開給付負連帶給付之責；林承洋應與昌

沛公司就前開給付負連帶給付之責；又前開給付，如任一上

訴人為給付，其餘上訴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

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上訴。又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防及證據，經斟

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

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李怡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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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上訴人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昌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

付被上訴人新臺幣6,851,546元，及均自民國113年1月3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林忠華、冠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分別就上訴人浩榮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前一項應為之給付與該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上訴

人林承洋應就上訴人昌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前一項應為之給付與

該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又如任一上訴人為給付者，其餘上訴人

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

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除上訴人安順工程行即楊政儒外之其餘上訴人連帶負

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於被上訴人以新臺幣2,300,000元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上訴人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昌沛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林忠華、冠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林承洋若以新臺幣

6,851,546元為被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被上訴人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附件二：（系爭條款）

「B08棟（含D3及附屬MB設施）模板工程補充說明書」中約明：

二、特定條款、1.付款辦法、⑷關於「工程進度30%以前，所採

購模板工程材料（送抵工地新品，提出購買憑證，由聯鋼支付費

用，每M2材料上限以300元計），材料款於工程進度達30％、4

0％、50％、60％及70％時分5次扣回（每次扣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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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72號
上  訴  人  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榆柔  




訴訟代理人  吳春生律師
上  訴  人  林忠華  
上  訴  人  冠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侗儀  




視同上訴人  昌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林承洋  


被 上訴 人  聯鋼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源章  




訴訟代理人  李昌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3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8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上訴人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浩榮公司）應與昌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昌沛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另林承洋亦應與昌沛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經原審判命被上訴人對浩榮公司、昌沛公司及林承洋之上開請求有理由而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此部分雖僅浩榮公司提起上訴，然就浩榮公司所為被上訴人主張受損之金額已經合意減少之抗辯，係屬非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浩榮公司之上訴形式上有利於昌沛公司、林承洋，是其提起上訴之效力自及於昌沛公司、林承洋等2人，爰併列為上訴人。至被上訴人對安順工程行即楊政儒請求部分，既經原審判決駁回，且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則上訴人上訴效力自不及於安順工程行即楊政儒，併敘明之。 
二、昌沛公司、林承洋及上訴人冠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冠銓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伊與浩榮公司於民國110年5月28日(起訴狀誤載為110年6月4日)就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205廠光復營區暨大樹北營區新建工程（大樹北營區）—B08B棟（含D3及附屬MB設施）模板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簽署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合約）。又伊為避免因缺工、料致工程延宕，並為求儘速完成系爭工程，乃於系爭合約附件中約明如附件二所示之系爭條款。詎浩榮公司、昌沛公司及楊政儒（原審判決駁回被上訴人對楊政儒之請求，未據被上訴人上訴，已確定）基於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之不法所有之共同犯意，由浩榮公司利用其與伊簽署系爭合約、系爭條款所衍生墊付材料款之機會，由楊政儒向訴外人富泰工程行即王雅靜（下稱富泰工程行）承租普通模板、北美木角材、可調式斜支撐、鐵槽鋼等材料（下稱系爭模板，租約則稱系爭租約），浩榮公司則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向伊謊稱已向昌沛公司購買系爭模板，再由昌沛公司向伊提出經浩榮公司、昌沛公司於同日蓋章簽認之材料買賣確認單（下稱系爭確認單），以向伊申請材料代墊款。伊因其等前開詐術行為致陷於錯誤，開立發票日為110年7月20日、支票號碼KB0000000、受款人為昌沛公司、票面金額6,851,546元之支票1紙(下稱系爭支票)，以支付系爭模板代墊款。詎嗣富泰工程行主張系爭模板為其所有，僅出租予楊政儒，並提起返還所有物等訴訟，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0年度訴字第3176號事件（下稱中院案件）判決伊應返還系爭模板，伊始知受騙。浩榮公司、昌沛公司共同詐欺伊，致伊受有上開支付系爭模板代墊款之財產上損害，其等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2項等規定，就伊上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另林忠華時任浩榮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林承洋為昌沛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林忠華應與浩榮公司、林承洋應與昌沛公司就伊上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另冠銓公司係浩榮公司分割減資而來，然浩榮公司於分割減資前，並未依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6項規定，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並指定30日以上之期限，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提出異議情事，依前揭規定，該分割決議不得對抗債權人，故依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7項規定，冠銓公司就浩榮公司對於伊之損害賠償債務，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爰依上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㈠浩榮公司、昌沛公司、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6,851,54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另冠銓公司就上開金額及利息應與浩榮公司負連帶給付之責，而昌沛公司如為給付，冠銓公司就該給付金額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㈡前項連帶給付之金額及利息，林忠華應與浩榮公司負連帶給付之責；林承洋應與昌沛公司負連帶給付之責，且前項上訴人等及林忠華、林承洋其中一上訴人為給付，林忠華或林承洋於該給付金額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分別以下列情詞置辯：
　㈠浩榮公司辯以：伊公司章程並無得為保證之條文，縱時任負責人之林忠華代表簽署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惟依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亦與伊無涉，而應由林忠華自負保證人責任，且在伊無庸負連帶保證人責任之情形下，如應就林忠華簽立系爭租約之舉措負共同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責任，顯與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旨趣相悖，故伊自不因林忠華上開所為而轉為應負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責任。況伊為私法人，本身並無實施詐術意思表示能力，且非刑法上之刑罰主體，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等規定，請求伊須對被上訴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至林忠華固為伊時任之代表人，然被上訴人前已對其提出刑事告訴，縱然林忠華確有詐欺犯行，亦僅林忠華是否對被上訴人應負賠償責任或返還不當得利，要與伊無涉。又伊承攬系爭工程，就業務執行，在系爭工程應指系爭補充說明書二、特定條款第12項所載「包括工、料、定線測量、放樣、模板及背撐組立、鋼管支撐(含鋼管鷹架）…」等工程，又系爭條款固約定被上訴人可代墊支付材料款，然此乃基於當時施工環境而為之特殊考量，況被上訴人若有代墊價款，尚可按施工進度扣回，果若無從扣回，亦應依其他法律關係而為爭執，並非侵權行為或代表人執行職務侵害其權利之問題。被上訴人在中院案件審理時以系爭模板買受人自居，並稱已支付買賣價金，惟受敗訴判決，因而喪失系爭模板所有權，被上訴人未在該案審理期間力求其權利，卻因受敗訴判決，即認伊有共同實施詐術行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自有誤會。況伊並未向被上訴人請領款項，被上訴人亦未給付模板代墊款予伊，在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伊有何侵權行為，並致其何權益受侵害，縱伊就系爭工程有債務不履行情事，應屬其他法律關係，而與侵權行為無涉，自難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主張伊應與林忠華負連帶賠償責任。末以伊已與被上訴人就本件爭執模板之金額合意減為2,631,528元，被上訴人仍向伊請求6,851,546元，自無理由等語置辯。　
　㈡林承洋、昌沛公司則以：昌沛公司跟系爭合約並無關聯，0624會議紀錄上之簽名，不是林承洋所簽署，而是遭他人偽造，林承洋在刑事偵查庭有向檢察官陳報可請楊政儒作證。林承洋只是昌沛公司掛名負責人，當時因林忠華已擔任浩榮公司負責人，想要另外從事海運工程，因不能掛名二家公司，故要求林承洋擔任昌沛公司負責人。又林承洋未出席110年6月24日召開之工程協調會，該次會議紀錄上之簽名實為他人盜簽，至系爭確認單上昌沛公司之大小章，亦非林承洋蓋用，其上亦無林承洋之簽名，昌沛公司之大小章實均由浩榮公司會計即訴外人陳佳琪保管，系爭支票亦非林承洋領取等語置辯。
　㈢冠銓公司則以：引用浩榮公司之答辯，因浩榮公司並不應負賠償責任，冠銓公司自毋庸負責等語置辯。
　㈣林忠華則以：伊為浩榮公司之原法定代理人，系爭合約終止時，並無請領到任何款項。又本件原是楊政儒要承作工程，並請友人即富泰工程行出租模板材料，模板材料只是假設工程使用，使用完就要還給出租人，期間若有毀損，出租人也要補足，這些模板並沒有賣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只是幫忙代墊板模材料的租金，後來也將系爭模板代墊款自工程款中以30％至70％不等，共分5期抵扣完畢。本件實因楊政儒交給富泰工程行的租金不夠，富泰工程行不滿，才衍生後續糾紛，系爭模板並已由富泰工程行運回。浩榮公司當時是向楊政儒保證當楊政儒沒錢支付時，浩榮公司會代墊。系爭工程原是昌沛公司承接後退出，由浩榮公司承接，系爭模板代墊款當然由浩榮公司承接來做專款專用，且伊係用來支付模板租金、其它五金及工資，並無挪用情形。系爭支票之票款係匯入昌沛公司，再由昌沛公司匯入浩榮公司，伊再用以支付工程款。又系爭確認書是昌沛公司與被上訴人簽訂，浩榮公司沒有與昌沛公司簽訂系爭確認單，且其上浩榮公司大小章都不是伊蓋用，當時浩榮公司、昌沛公司之大小章都是浩榮公司會計陳小姐保管。本件原本是昌沛公司要承包，昌沛公司因稅金問題而不做，被上訴人找浩榮公司承接，原要以浩榮公司名義進料模板，但被上訴人表示當時是以昌沛公司名義簽立初步契約，雖因昌沛公司之緣故還沒簽正式合約就由浩榮公司接手，但模板材料還是要以昌沛公司名義開立發票請款，性質屬代墊款，由被上訴人直接付款給昌沛公司，浩榮公司不能直接向被上訴人請領材料費，須由該公司的下包請款，故就由昌沛公司當作下包請款。至系爭模板是伊承租，並付款300多萬元，當時是以昌沛公司名義進料到工地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如附件一所示，浩榮公司、林忠華、冠銓公司不服提起上訴，並均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
　㈠浩榮公司原名浩榮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於112年9月18日方更名浩榮公司；另浩榮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前於112年8月5日經股東會決議分割減資，於112年8月28日分割成立冠銓公司。
　㈡浩榮公司於分割減資前，未依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6項規定，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並指定30日以上之期限，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提出異議情事。
　㈢林忠華原任浩榮公司之負責人，於110年5月28日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合約承攬系爭工程。
　㈣被上訴人員工吳志剛、浩榮公司員工劉秉宸於110年6月24日下午3時許，在系爭工程工地現場開工程協調會議，作成會議記錄，決議內容略為：浩榮公司承攬系爭工程所需用模板材料，昌沛公司(負責人林承洋)已經載運系爭模板至工地，應由昌沛公司提出材料買賣確認單，由浩榮公司確認數量並簽認後提交被上訴人依系爭補充說明書二、1.、⑷規定辦理付款及扣款等語（下稱系爭決議）。
　㈤依原證4有於110年6月28日經浩榮公司、昌沛公司蓋章簽認之材料買賣確認單(即系爭確認單)經交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為此開立系爭支票，由不詳之人持昌沛公司大小章前往被上訴人營業處所領取後兌現。
　㈥系爭模板實係楊政儒向富泰工程行承租後，交給浩榮公司使用於系爭工程，富泰工程行於租期屆至後向楊政儒、浩榮公司、林忠華(言詞辯論筆錄誤載為昌沛公司，應予更正)及被上訴人請求歸還未果，乃對楊政儒等4人起訴請求返還，案經中院案件判決楊政儒等4人應連帶返還系爭模板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經提起上訴，現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388號事件審理中。
五、本件爭點：
　㈠浩榮公司與昌沛公司有無共同對被上訴人為詐欺行為？林忠華、林承洋是否應分別與浩榮公司、昌沛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㈡冠銓公司是否應與浩榮公司對被上訴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被上訴人可請求賠償之金額為若干？
六、本院之判斷：
　㈠浩榮公司與昌沛公司有無共同對被上訴人為詐欺行為？林忠華、林承洋是否應分別與浩榮公司、昌沛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⒈按法人依民法第26至28條規定，為權利之主體，有享受權利之能力；為從事目的事業之必要，有行為能力，亦有責任能力。又依同法第28條、第188條規定，法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係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或其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時，始與各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惟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於第184條定有一般性規定，依該條規定文義及立法說明，並未限於自然人始有適用；而法人，係以社員之結合或獨立財產為中心之組織團體，基於其目的，以組織從事活動，自得統合其構成員之意思與活動，為其自己之團體意思及行為。再者，現代社會工商興盛，科技發達，法人企業不乏經營規模龐大，構成員眾多，組織複雜，分工精細，且利用科技機器設備處理營運業務之情形，特定侵害結果之發生，常係統合諸多行為與機器設備共同作用之結果，並非特定自然人之單一行為所得致生，倘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均須藉由其代表機關或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不僅使其代表人或受僱人承擔甚重之對外責任，亦使被害人於請求賠償時，須特定、指明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及其行為內容，並承擔特殊事故（如公害、職災、醫療事件等）無法確知加害人及其歸責事由之風險，於法人之代表人、受僱人之行為，不符民法第28條、第188條規定要件時，縱該法人於損害之發生有其他歸責事由，仍得脫免賠償責任，於被害人之保護，殊屬不周。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動，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條規定，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俾符公平（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公司有行為能力，並由其代表機關即負責人代表之，公司負責人代表公司所為行為，若構成侵權行為，除公司應以侵權行為人之身分，對被害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外，復因公司業務之執行，事實上由公司負責人擔任，為防止其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損及公司權益，並增加受害人求償機會，乃以系爭規定令負責人於執行公司業務，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大字第1305號大法庭裁定、112年度台上字第49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對於被害人所受損害，所以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係因數人之行為共同構成違法行為之原因或條件，因而發生同一損害，具有行為關連共同性之故。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並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在主觀上有犯意聯絡為必要，如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已足以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39號民事裁判）。
　⒊經查：
　⑴浩榮公司雖辯以：系爭模板應該是被上訴人欲購買，僅係要利用浩榮公司之名義，其最終目的係為取得模板所有權，故被上訴人墊付模板之材料款，實係為浩榮公司向被上訴人之借款云云。然系爭條款係約定：「工程進度30％以前，所採購模板工程材料（送抵工地新品，提出購買憑證，由聯鋼支付費用，每M2材料上限以300元計），材料款於工程進度達30％、40％、50％、60％及70％時分5次扣回（每次扣回20％)」等語。則依契約文義，可知僅限於浩榮公司「購買」使用於系爭工程之模板材料新品，始可提出交易憑證請被上訴人先行墊付所購買材料費用，日後再由工程款中分次扣還。是本件實際向昌沛公司購買模板材料者，應為浩榮公司，僅由被上訴人先行墊付款項而已，否則若是被上訴人自行採購模板材料，支付材料款即買賣價金乃買受人之法律上義務，何以會向浩榮公司依「工程進度」比例分5次扣回(每次扣回20％)？（見原審審重訴卷第52頁；下稱審重訴卷）。況參被上訴人110年6月24日工程協調會議記錄所載：昌沛模板物料進場後，由浩榮負保管之責，物料損壞或遺失，『概不得向聯鋼求償』。模板材料僅供B08b本案使用，不得用於他案，經發現用於其他案場，經清點數量，立即扣回該數量『代墊金額』，未經聯鋼主管同意，模板材料不得運出工地。」（見審重訴卷第77頁）。是苟被上訴人已購入系爭模板，為何尚需約定如物料損壞或遺失，不得向被上訴人求償，顯見系爭模板並非被上訴人所購入。又由上開系爭條款文字文義，足認被上訴人僅係同意代墊浩榮公司購買系爭工程所需模板之費用，再分次由浩榮公司所可請領之工程款中扣回，即僅限於購買系爭工程所用模板，被上訴人方願意先予墊付，而非如浩榮公司所稱為借款。
　⑵惟其後浩榮公司持昌沛公司所出具之系爭確認單（見審重訴卷第79頁），向被上訴人請領材料代墊款6,851,545元，由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支票支付予昌沛公司，再由昌沛公司將前揭款項匯入浩榮公司等情，已為當時為浩榮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林忠華於原審自承在卷（見原審卷第183頁），是浩榮公司所稱未取得款項云云，自無足信。然系爭模板，既實係由楊政儒（以安順工程行名義）向富泰工程行承租後，交給浩榮公司使用於系爭工程，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前段），又浩榮公司於本院審理期間，亦不爭執擔任安順工程行即楊政儒向富泰工程行承租模板（即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等事實（見本院卷第85頁）。縱浩榮公司擔任系爭租約連帶保證人乙節，受限於公司法規定，效力容有爭議，惟仍足徵浩榮公司係在明知系爭模板並非浩榮公司向昌沛公司購得之情形下，卻提出賣方為昌沛公司，買方為浩榮公司，購買項目為系爭模板，總價金6,851,546元之系爭確認單予被上訴人，使被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上揭款項。此觀林忠華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審理該院114年度易字第94號刑事案件（下稱系爭刑案）自承：因為他的代墊款裡面……很明顯就規定說你這個一定要有這些憑證，我一定要有這些東西，不然的話，代墊款沒有辦法支付；因為要有這個購買憑證，他代墊款才要（給付）等語（見系爭刑案卷第59頁），被上訴人亦陳稱：如未以購買之模板材料進場，被上訴人會拒絕支付上揭款項等語自明（見本院卷第84頁）；佐以林忠華於原審亦自承：就被上訴人之代墊款，拿來付模板租金、其他五金及工資等語（見原審卷第87頁）。顯見「材料買賣確認單」上之價格，高於模板租金。是由系爭合約上開約定，以及被上訴人之主張，需浩榮公司購買模板，被上訴人始願代墊款項，浩榮公司、林忠華顯係為求周轉工程所需款項，方提出上開虛偽不實之「材料買賣確認單」，使被上訴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該確認單之款項6,851,546元。故浩榮公司、林忠華以前揭詐術向被上訴人詐得前揭6,851,545元之事實，已堪認定。雖浩榮公司稱其為法人，未具有實施詐術意思表示之能力，亦非刑法施以刑罰之主體，故無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云云。然依前所述，浩榮公司雖為法人，仍應具侵權行為之能力，是浩榮公司此部分之辯詞，即難為其有利認定之處。 
　⑶而系爭確認單上昌沛公司之大小章，業據林承洋、林忠華於原審自承：印章均由浩榮公司之會計保管，並非林承洋用印（見原審卷第171頁、第182頁）；而觀林忠華經原審法官詢問：「去領被上訴人支票拿去兌現時，昌沛公司大小章是你交給公司職員到被上訴人公司去領的？」林忠華自稱：被上訴人通知，我們再去領等語（見原審卷第183頁）。再參以浩榮公司前員工蔡誌遠於中院案件審理時證稱：據我所知，瑞祥開發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瑞祥公司)是由陳俐妏創辦，更改為林忠華再改為陳佳琪，浩榮公司負責人為林忠華，昌沛公司也是由陳俐妏後來改為林承洋。系爭確認單伊製作時，只有記載項目、名稱、規格，但沒有記載昌沛公司名義，我受僱於浩榮公司，但實際浩榮公司、瑞祥公司、昌沛公司三家公司的工作我都有作。系爭確認單是辦公室小姐說還要補充欄位，所以我只製作客戶名稱以下的表格和規章，但是內容完全空白。我沒有參與系爭確認單的確認事項。我的工作大都是浩榮公司負責人林忠華，或是工地主地及副理劉秉宸所指派等語（見中院案件第一審卷二第194頁、第197頁、第198頁、第199頁)，加以林忠華於中院案件審理中復自承：瑞祥公司為其所實際經營(見中院案件第一審卷二第80頁)，足見昌沛公司登記之負責人林承洋、訴外人瑞祥公司之登記負責人陳佳琪均只是各該公司掛名負責人，該二公司實際經營及業務指示者均為林忠華，且有權代理昌沛公司為一切行為。昌沛公司既在實際並未出售系爭模板予浩榮公司之情形下，仍於材料買賣確認單上用印，致被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前揭代墊款，其與浩榮公司之上揭詐欺行為，客觀上均為被上訴人所受前開損害之共同原因，具行為關連共同，已足以成立共同侵權行為。
　⑷而按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另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3項、第23條第2項有明文規定。本件林忠華於行為時為浩榮公司負責人，自應就浩榮公司前揭以詐術取得被上訴人所交付系爭支票及所兌領所得之票款，連帶負賠償之責。至林承洋雖稱其僅為昌沛公司掛名負責人，未出席110年6月24日之工程協調會，亦未曾於0624會議紀錄上簽名等語。惟林承洋既同意出任昌沛公司掛名負責人，並交付昌沛公司大小章予林忠華，置於浩榮公司而供林忠華可任意使用，顯有概括同意林忠華或林忠華指定之人得使用昌沛公司及其個人名義對外行事之意，且由包括前揭領取被上訴人交付之支票、匯款均由林忠華處理等情，可認林忠華或其指定之人於行為前、後，無須向林承洋請示取得允許或承諾，則縱林承洋未自行於系爭確認單上親自用印，而係由他人代為，仍應認此行為仍在其概括同意之範疇，難認有何違背其本意可言。而林承洋既為昌沛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對外即代表昌沛公司，且對昌沛公司仍應盡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對於前開人等所為仍應履行如上義務及盡其監督之責，以防有損昌沛公司利益，其放任不為致公司或他人受損害，仍應負賠償責任，始可謂事理公平。從而，被上訴人主張林承洋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昌沛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亦無不合。　　
　㈡冠銓公司是否應與浩榮公司對被上訴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按公司為分割之決議後，應即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並指定30日以上之期限，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提出異議。公司不為通知及公告，或對於在指定期間內提出異議之債權人不為清償、提供相當之擔保、未成立專以清償債務為目的之信託或未經公司證明無礙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不得以其分割對抗債權人。又分割後受讓營業之既存或新設公司，除被分割業務所生之債務與分割前公司之債務為可分者外，應就分割前公司所負債務，於其受讓營業之出資範圍，與分割前之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6項、第7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冠銓公司係自浩榮公司分割而來，復自承未依前開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6項規定向債權人即被上訴人為通知及公告（見不爭執事項㈠、㈡），自不能以其分割對抗被上訴人，是被上訴人依同法第7項前段規定，請求冠銓公司應與浩榮公司就上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負連帶賠償責任，亦屬可採。
　㈢被上訴人可請求賠償之金額為若干？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　
　⒉浩榮公司、昌沛公司及林忠華以虛偽不實内容之材料買賣確認單為詐術手段，向被上訴人詐得6,851,546元，已經前述。惟林忠華辯稱：上開款項後來已經自工程款中陸續以30％或70％不等比例，分5期扣抵完畢；浩榮公司另辯以：與被上訴人於111年1月13日召開工程協調會，就系爭模板金額減縮為2,631,528元，即浩榮公司放棄系爭工程其餘混凝土、鋼筋工程之承攬，被上訴人決算應給付浩榮公司1,732,022元，浩榮公司則主張金額應為2,245,961元，嗣合意以前開金額相加總額半數1,988,992元【計算式：(1,732,022+2,245,961)÷2≒1,988,992】為準；又浩榮公司承攬另外光復區工程款為1,904,762元，則經扣抵後餘額即為2,631,528元(計算式：6,525,282-1,988,992-1,904,762=2,631,528)等語（見原審卷第207頁至第209頁），並提出該日會議決議即0113會議紀錄為證（見原審卷第211頁至第213頁、本院卷第117頁）。然查：
　⑴林忠華所辯上開款項已自工程款中扣抵完畢等情，業據被上訴人予以否認，並稱：因為浩榮公司雖有施作，但沒有完工，所以不可能申請到工程款，而且其後亦已解約，代墊款並沒有抵扣等語（見本院卷第85頁）。是林忠華所辯前揭款項已扣抵完畢等語，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林忠華就此有利之事實，自應負舉證之責。然林忠華就此，並未提出諸如曾向被上訴人請領工程款，並經計算扣抵前揭代墊款數額等相關往來文書證據、會議紀錄等足資證明之證據，且林忠華於本院審理時亦自承：本件均尚未請求工程款等語（見本院卷第156頁），浩榮公司既尚未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已施作之工程款，遑論已自工程款中扣抵前開被上訴人遭詐騙之款項。再參以浩榮公司與被上訴人於113年1月13日召開工程協調會時，浩榮公司與被上訴人曾討論模板材料債權6,525,282元處理方案（見本院卷第117頁；按：此金額為未稅之金額，加計營業稅即為6,851,546元，見審重訴卷第79頁），益見林忠華稱上揭款項已由工程款中扣抵完畢，難信實在。是在林忠華未能舉證，其此部分之辯詞，自難遽信為真實。
　⑵至浩榮公司上述所辯已與被上訴人於111年1月13日召開工程協調會時，就系爭模板金額，經扣除浩榮公司可請領之工程款，以及浩榮公司承攬另外光復區工程款1,904,762元後，餘額僅餘2,631,528元等情，此部分同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稱：兩造就上開會議決議事項，應經被上訴人上級簽准後始生效力，但被上訴人嗣後未同意，自不生效力等語(見原審卷第234頁、第236頁至第243頁、本院卷第107頁)。而觀前揭111年1月13日協調會會議紀錄之記載，可見上開計算方式為浩榮公司單方面提出之建議，而被上訴人方面則採保留態度，故於決議欄註明：「金額待上簽陳核後辦理」、「以上決議待上簽陳核後執行」等文字，而浩榮公司既未能舉證被上訴人事後已認同接受前開處理方式，自無所謂合意可言，其此部分抗辯，為無理由。至浩榮公司另提出其與被上訴人110年10月25日工程協調會紀錄，並辯以：110年10月25日協調會議紀錄，被上訴人與浩榮公司合意由被上訴人收回澆置工程重新發包，其上亦載明有「待層峰簽核後執行」，但被上訴人亦未有任何簽核即自行辦理，顯見被上訴人稱111年1月13日工程協調會需待簽核後方能生效並不實在云云。惟此部分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且縱被上訴人110年10月25日工程協調會決議未經被上訴人上級簽核，被上訴人即按該決議執行，亦難逕認上開111年1月13日工程協調會決議，亦可忽視需待被上訴人上級主管簽核方能執行之約定，逕予生效，浩榮公司此部分之辯詞，尚難逕為其有利認定之處。
　⒊末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指數債務人以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債務人其中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而言。故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清償，如已滿足債權之全部，即應發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不得再向他債務人請求清償（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4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亦即不真正連帶債務之發生，係因相關之法律關係偶然競合所致，多數債務人之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同一目的，而債務人各負有全部之責任，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債權人為給付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查浩榮公司與昌沛公司間、浩榮公司與林忠華間、昌沛公司與林承洋間、浩榮公司與冠銓公司間，應分別對被上訴人就前揭6,851,546元，負連帶賠償責任，俱如前述，而上訴人前揭各自對被上訴人應負之連帶賠償責任，係為賠償被上訴人同一損害，具同一目的，又因上訴人各負全部賠償之責，故上訴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被上訴人為給付者，其他上訴人在給付範圍內，自同免其責任。
七、據上所述，被上訴人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7項等規定，請求浩榮公司、昌沛公司應連帶給付6,851,546元本息；林忠華、冠銓公司應分別與浩榮公司就前開給付負連帶給付之責；林承洋應與昌沛公司就前開給付負連帶給付之責；又前開給付，如任一上訴人為給付，其餘上訴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又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防及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李怡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件一：
上訴人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昌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6,851,546元，及均自民國113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林忠華、冠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分別就上訴人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前一項應為之給付與該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上訴人林承洋應就上訴人昌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前一項應為之給付與該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又如任一上訴人為給付者，其餘上訴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
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除上訴人安順工程行即楊政儒外之其餘上訴人連帶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於被上訴人以新臺幣2,30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上訴人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昌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林忠華、冠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林承洋若以新臺幣6,851,546元為被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被上訴人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附件二：（系爭條款）
「B08棟（含D3及附屬MB設施）模板工程補充說明書」中約明：二、特定條款、1.付款辦法、⑷關於「工程進度30%以前，所採購模板工程材料（送抵工地新品，提出購買憑證，由聯鋼支付費用，每M2材料上限以300元計），材料款於工程進度達30％、40％、50％、60％及70％時分5次扣回（每次扣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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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重上字第72號

上  訴  人  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榆柔  





訴訟代理人  吳春生律師

上  訴  人  林忠華  

上  訴  人  冠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侗儀  





視同上訴人  昌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林承洋  



被 上訴 人  聯鋼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源章  





訴訟代理人  李昌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

3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8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

    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

    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

    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上訴人浩榮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浩榮公司）應與昌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昌

    沛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另林承洋亦應與昌沛公司負連帶

    賠償之責。經原審判命被上訴人對浩榮公司、昌沛公司及林

    承洋之上開請求有理由而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此部分雖

    僅浩榮公司提起上訴，然就浩榮公司所為被上訴人主張受損

    之金額已經合意減少之抗辯，係屬非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

    浩榮公司之上訴形式上有利於昌沛公司、林承洋，是其提起

    上訴之效力自及於昌沛公司、林承洋等2人，爰併列為上訴

    人。至被上訴人對安順工程行即楊政儒請求部分，既經原審

    判決駁回，且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則上訴人上訴效力自

    不及於安順工程行即楊政儒，併敘明之。 

二、昌沛公司、林承洋及上訴人冠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冠

    銓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伊與浩榮公司於民國110年5月28日(起

    訴狀誤載為110年6月4日)就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20

    5廠光復營區暨大樹北營區新建工程（大樹北營區）—B08B棟

    （含D3及附屬MB設施）模板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簽署工程

    合約（下稱系爭合約）。又伊為避免因缺工、料致工程延宕

    ，並為求儘速完成系爭工程，乃於系爭合約附件中約明如附

    件二所示之系爭條款。詎浩榮公司、昌沛公司及楊政儒（原

    審判決駁回被上訴人對楊政儒之請求，未據被上訴人上訴，

    已確定）基於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之不法所有之共同犯意，由

    浩榮公司利用其與伊簽署系爭合約、系爭條款所衍生墊付材

    料款之機會，由楊政儒向訴外人富泰工程行即王雅靜（下稱

    富泰工程行）承租普通模板、北美木角材、可調式斜支撐、

    鐵槽鋼等材料（下稱系爭模板，租約則稱系爭租約），浩榮

    公司則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向伊謊稱已向昌沛公司購

    買系爭模板，再由昌沛公司向伊提出經浩榮公司、昌沛公司

    於同日蓋章簽認之材料買賣確認單（下稱系爭確認單），以

    向伊申請材料代墊款。伊因其等前開詐術行為致陷於錯誤，

    開立發票日為110年7月20日、支票號碼KB0000000、受款人

    為昌沛公司、票面金額6,851,546元之支票1紙(下稱系爭支

    票)，以支付系爭模板代墊款。詎嗣富泰工程行主張系爭模

    板為其所有，僅出租予楊政儒，並提起返還所有物等訴訟，

    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0年度訴字第3176號事件（下稱

    中院案件）判決伊應返還系爭模板，伊始知受騙。浩榮公司

    、昌沛公司共同詐欺伊，致伊受有上開支付系爭模板代墊款

    之財產上損害，其等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

    、2項等規定，就伊上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另林忠華時

    任浩榮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林承洋為昌沛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林忠華應與浩榮公司、林承

    洋應與昌沛公司就伊上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另冠銓公司

    係浩榮公司分割減資而來，然浩榮公司於分割減資前，並未

    依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6項規定，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

    告，並指定30日以上之期限，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提出異

    議情事，依前揭規定，該分割決議不得對抗債權人，故依企

    業併購法第35條第7項規定，冠銓公司就浩榮公司對於伊之

    損害賠償債務，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爰依上開規定提

    起本訴，並聲明：㈠浩榮公司、昌沛公司、應連帶給付被上

    訴人6,851,54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另冠銓公司就上開金額及利息

    應與浩榮公司負連帶給付之責，而昌沛公司如為給付，冠銓

    公司就該給付金額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㈡前項連帶給付

    之金額及利息，林忠華應與浩榮公司負連帶給付之責；林承

    洋應與昌沛公司負連帶給付之責，且前項上訴人等及林忠華

    、林承洋其中一上訴人為給付，林忠華或林承洋於該給付金

    額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分別以下列情詞置辯：

　㈠浩榮公司辯以：伊公司章程並無得為保證之條文，縱時任負

    責人之林忠華代表簽署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惟依公司

    法第16條第1項規定，亦與伊無涉，而應由林忠華自負保證

    人責任，且在伊無庸負連帶保證人責任之情形下，如應就林

    忠華簽立系爭租約之舉措負共同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責任

    ，顯與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旨趣相悖，故伊自不

    因林忠華上開所為而轉為應負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責任。

    況伊為私法人，本身並無實施詐術意思表示能力，且非刑法

    上之刑罰主體，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等規定，

    請求伊須對被上訴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至林

    忠華固為伊時任之代表人，然被上訴人前已對其提出刑事告

    訴，縱然林忠華確有詐欺犯行，亦僅林忠華是否對被上訴人

    應負賠償責任或返還不當得利，要與伊無涉。又伊承攬系爭

    工程，就業務執行，在系爭工程應指系爭補充說明書二、特

    定條款第12項所載「包括工、料、定線測量、放樣、模板及

    背撐組立、鋼管支撐(含鋼管鷹架）…」等工程，又系爭條款

    固約定被上訴人可代墊支付材料款，然此乃基於當時施工環

    境而為之特殊考量，況被上訴人若有代墊價款，尚可按施工

    進度扣回，果若無從扣回，亦應依其他法律關係而為爭執，

    並非侵權行為或代表人執行職務侵害其權利之問題。被上訴

    人在中院案件審理時以系爭模板買受人自居，並稱已支付買

    賣價金，惟受敗訴判決，因而喪失系爭模板所有權，被上訴

    人未在該案審理期間力求其權利，卻因受敗訴判決，即認伊

    有共同實施詐術行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自有誤會。況伊

    並未向被上訴人請領款項，被上訴人亦未給付模板代墊款予

    伊，在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伊有何侵權行為，並致其何權

    益受侵害，縱伊就系爭工程有債務不履行情事，應屬其他法

    律關係，而與侵權行為無涉，自難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

    定，主張伊應與林忠華負連帶賠償責任。末以伊已與被上訴

    人就本件爭執模板之金額合意減為2,631,528元，被上訴人

    仍向伊請求6,851,546元，自無理由等語置辯。　

　㈡林承洋、昌沛公司則以：昌沛公司跟系爭合約並無關聯，062

    4會議紀錄上之簽名，不是林承洋所簽署，而是遭他人偽造

    ，林承洋在刑事偵查庭有向檢察官陳報可請楊政儒作證。林

    承洋只是昌沛公司掛名負責人，當時因林忠華已擔任浩榮公

    司負責人，想要另外從事海運工程，因不能掛名二家公司，

    故要求林承洋擔任昌沛公司負責人。又林承洋未出席110年6

    月24日召開之工程協調會，該次會議紀錄上之簽名實為他人

    盜簽，至系爭確認單上昌沛公司之大小章，亦非林承洋蓋用

    ，其上亦無林承洋之簽名，昌沛公司之大小章實均由浩榮公

    司會計即訴外人陳佳琪保管，系爭支票亦非林承洋領取等語

    置辯。

　㈢冠銓公司則以：引用浩榮公司之答辯，因浩榮公司並不應負

    賠償責任，冠銓公司自毋庸負責等語置辯。

　㈣林忠華則以：伊為浩榮公司之原法定代理人，系爭合約終止

    時，並無請領到任何款項。又本件原是楊政儒要承作工程，

    並請友人即富泰工程行出租模板材料，模板材料只是假設工

    程使用，使用完就要還給出租人，期間若有毀損，出租人也

    要補足，這些模板並沒有賣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只是幫忙

    代墊板模材料的租金，後來也將系爭模板代墊款自工程款中

    以30％至70％不等，共分5期抵扣完畢。本件實因楊政儒交給

    富泰工程行的租金不夠，富泰工程行不滿，才衍生後續糾紛

    ，系爭模板並已由富泰工程行運回。浩榮公司當時是向楊政

    儒保證當楊政儒沒錢支付時，浩榮公司會代墊。系爭工程原

    是昌沛公司承接後退出，由浩榮公司承接，系爭模板代墊款

    當然由浩榮公司承接來做專款專用，且伊係用來支付模板租

    金、其它五金及工資，並無挪用情形。系爭支票之票款係匯

    入昌沛公司，再由昌沛公司匯入浩榮公司，伊再用以支付工

    程款。又系爭確認書是昌沛公司與被上訴人簽訂，浩榮公司

    沒有與昌沛公司簽訂系爭確認單，且其上浩榮公司大小章都

    不是伊蓋用，當時浩榮公司、昌沛公司之大小章都是浩榮公

    司會計陳小姐保管。本件原本是昌沛公司要承包，昌沛公司

    因稅金問題而不做，被上訴人找浩榮公司承接，原要以浩榮

    公司名義進料模板，但被上訴人表示當時是以昌沛公司名義

    簽立初步契約，雖因昌沛公司之緣故還沒簽正式合約就由浩

    榮公司接手，但模板材料還是要以昌沛公司名義開立發票請

    款，性質屬代墊款，由被上訴人直接付款給昌沛公司，浩榮

    公司不能直接向被上訴人請領材料費，須由該公司的下包請

    款，故就由昌沛公司當作下包請款。至系爭模板是伊承租，

    並付款300多萬元，當時是以昌沛公司名義進料到工地等語

    置辯。

三、原審判決如附件一所示，浩榮公司、林忠華、冠銓公司不服

    提起上訴，並均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

　㈠浩榮公司原名浩榮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於112年9月18日方更

    名浩榮公司；另浩榮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前於112年8月5日經

    股東會決議分割減資，於112年8月28日分割成立冠銓公司。

　㈡浩榮公司於分割減資前，未依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6項規定，

    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並指定30日以上之期限，聲明

    債權人得於期限內提出異議情事。

　㈢林忠華原任浩榮公司之負責人，於110年5月28日與被上訴人

    簽訂系爭合約承攬系爭工程。

　㈣被上訴人員工吳志剛、浩榮公司員工劉秉宸於110年6月24日

    下午3時許，在系爭工程工地現場開工程協調會議，作成會

    議記錄，決議內容略為：浩榮公司承攬系爭工程所需用模板

    材料，昌沛公司(負責人林承洋)已經載運系爭模板至工地，

    應由昌沛公司提出材料買賣確認單，由浩榮公司確認數量並

    簽認後提交被上訴人依系爭補充說明書二、1.、⑷規定辦理

    付款及扣款等語（下稱系爭決議）。

　㈤依原證4有於110年6月28日經浩榮公司、昌沛公司蓋章簽認之

    材料買賣確認單(即系爭確認單)經交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

    為此開立系爭支票，由不詳之人持昌沛公司大小章前往被上

    訴人營業處所領取後兌現。

　㈥系爭模板實係楊政儒向富泰工程行承租後，交給浩榮公司使

    用於系爭工程，富泰工程行於租期屆至後向楊政儒、浩榮公

    司、林忠華(言詞辯論筆錄誤載為昌沛公司，應予更正)及被

    上訴人請求歸還未果，乃對楊政儒等4人起訴請求返還，案

    經中院案件判決楊政儒等4人應連帶返還系爭模板並給付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經提起上訴，現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

    分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388號事件審理中。

五、本件爭點：

　㈠浩榮公司與昌沛公司有無共同對被上訴人為詐欺行為？林忠

    華、林承洋是否應分別與浩榮公司、昌沛公司負連帶賠償責

    任？

　㈡冠銓公司是否應與浩榮公司對被上訴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被上訴人可請求賠償之金額為若干？

六、本院之判斷：

　㈠浩榮公司與昌沛公司有無共同對被上訴人為詐欺行為？林忠

    華、林承洋是否應分別與浩榮公司、昌沛公司負連帶賠償責

    任？

　⒈按法人依民法第26至28條規定，為權利之主體，有享受權利

    之能力；為從事目的事業之必要，有行為能力，亦有責任能

    力。又依同法第28條、第188條規定，法人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責任之成立，係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因執行職務

    所加於他人之損害，或其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

    之權利時，始與各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惟民法關於

    侵權行為，於第184條定有一般性規定，依該條規定文義及

    立法說明，並未限於自然人始有適用；而法人，係以社員之

    結合或獨立財產為中心之組織團體，基於其目的，以組織從

    事活動，自得統合其構成員之意思與活動，為其自己之團體

    意思及行為。再者，現代社會工商興盛，科技發達，法人企

    業不乏經營規模龐大，構成員眾多，組織複雜，分工精細，

    且利用科技機器設備處理營運業務之情形，特定侵害結果之

    發生，常係統合諸多行為與機器設備共同作用之結果，並非

    特定自然人之單一行為所得致生，倘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

    均須藉由其代表機關或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不僅使

    其代表人或受僱人承擔甚重之對外責任，亦使被害人於請求

    賠償時，須特定、指明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

    及其行為內容，並承擔特殊事故（如公害、職災、醫療事件

    等）無法確知加害人及其歸責事由之風險，於法人之代表人

    、受僱人之行為，不符民法第28條、第188條規定要件時，

    縱該法人於損害之發生有其他歸責事由，仍得脫免賠償責任

    ，於被害人之保護，殊屬不周。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動，追

    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

    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條規定，

    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俾符公平（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

    字第203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公司有行為能力，並由其代表機關即負責人代表之，

    公司負責人代表公司所為行為，若構成侵權行為，除公司應

    以侵權行為人之身分，對被害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外，復因公

    司業務之執行，事實上由公司負責人擔任，為防止其執行業

    務違反法令，損及公司權益，並增加受害人求償機會，乃以

    系爭規定令負責人於執行公司業務，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

    害時，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大字第

    1305號大法庭裁定、112年度台上字第49號判決意旨參照)。

    末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對於被害人所受損

    害，所以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係因數人之行為共同構成違法

    行為之原因或條件，因而發生同一損害，具有行為關連共同

    性之故。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並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在

    主觀上有犯意聯絡為必要，如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

    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已足以成

    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39號民事裁判

    ）。

　⒊經查：

　⑴浩榮公司雖辯以：系爭模板應該是被上訴人欲購買，僅係要

    利用浩榮公司之名義，其最終目的係為取得模板所有權，故

    被上訴人墊付模板之材料款，實係為浩榮公司向被上訴人之

    借款云云。然系爭條款係約定：「工程進度30％以前，所採

    購模板工程材料（送抵工地新品，提出購買憑證，由聯鋼支

    付費用，每M2材料上限以300元計），材料款於工程進度達3

    0％、40％、50％、60％及70％時分5次扣回（每次扣回20％)」等

    語。則依契約文義，可知僅限於浩榮公司「購買」使用於系

    爭工程之模板材料新品，始可提出交易憑證請被上訴人先行

    墊付所購買材料費用，日後再由工程款中分次扣還。是本件

    實際向昌沛公司購買模板材料者，應為浩榮公司，僅由被上

    訴人先行墊付款項而已，否則若是被上訴人自行採購模板材

    料，支付材料款即買賣價金乃買受人之法律上義務，何以會

    向浩榮公司依「工程進度」比例分5次扣回(每次扣回20％)？

    （見原審審重訴卷第52頁；下稱審重訴卷）。況參被上訴人

    110年6月24日工程協調會議記錄所載：昌沛模板物料進場後

    ，由浩榮負保管之責，物料損壞或遺失，『概不得向聯鋼求

    償』。模板材料僅供B08b本案使用，不得用於他案，經發現

    用於其他案場，經清點數量，立即扣回該數量『代墊金額』，

    未經聯鋼主管同意，模板材料不得運出工地。」（見審重訴

    卷第77頁）。是苟被上訴人已購入系爭模板，為何尚需約定

    如物料損壞或遺失，不得向被上訴人求償，顯見系爭模板並

    非被上訴人所購入。又由上開系爭條款文字文義，足認被上

    訴人僅係同意代墊浩榮公司購買系爭工程所需模板之費用，

    再分次由浩榮公司所可請領之工程款中扣回，即僅限於購買

    系爭工程所用模板，被上訴人方願意先予墊付，而非如浩榮

    公司所稱為借款。

　⑵惟其後浩榮公司持昌沛公司所出具之系爭確認單（見審重訴

    卷第79頁），向被上訴人請領材料代墊款6,851,545元，由

    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支票支付予昌沛公司，再由昌沛公司將前

    揭款項匯入浩榮公司等情，已為當時為浩榮公司之法定代理

    人林忠華於原審自承在卷（見原審卷第183頁），是浩榮公

    司所稱未取得款項云云，自無足信。然系爭模板，既實係由

    楊政儒（以安順工程行名義）向富泰工程行承租後，交給浩

    榮公司使用於系爭工程，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

    ㈥前段），又浩榮公司於本院審理期間，亦不爭執擔任安順

    工程行即楊政儒向富泰工程行承租模板（即系爭租約）之連

    帶保證人等事實（見本院卷第85頁）。縱浩榮公司擔任系爭

    租約連帶保證人乙節，受限於公司法規定，效力容有爭議，

    惟仍足徵浩榮公司係在明知系爭模板並非浩榮公司向昌沛公

    司購得之情形下，卻提出賣方為昌沛公司，買方為浩榮公司

    ，購買項目為系爭模板，總價金6,851,546元之系爭確認單

    予被上訴人，使被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上揭款項。此觀林

    忠華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審理該院114年度易字第94號刑事

    案件（下稱系爭刑案）自承：因為他的代墊款裡面……很明顯

    就規定說你這個一定要有這些憑證，我一定要有這些東西，

    不然的話，代墊款沒有辦法支付；因為要有這個購買憑證，

    他代墊款才要（給付）等語（見系爭刑案卷第59頁），被上

    訴人亦陳稱：如未以購買之模板材料進場，被上訴人會拒絕

    支付上揭款項等語自明（見本院卷第84頁）；佐以林忠華於

    原審亦自承：就被上訴人之代墊款，拿來付模板租金、其他

    五金及工資等語（見原審卷第87頁）。顯見「材料買賣確認

    單」上之價格，高於模板租金。是由系爭合約上開約定，以

    及被上訴人之主張，需浩榮公司購買模板，被上訴人始願代

    墊款項，浩榮公司、林忠華顯係為求周轉工程所需款項，方

    提出上開虛偽不實之「材料買賣確認單」，使被上訴人陷於

    錯誤而交付該確認單之款項6,851,546元。故浩榮公司、林

    忠華以前揭詐術向被上訴人詐得前揭6,851,545元之事實，

    已堪認定。雖浩榮公司稱其為法人，未具有實施詐術意思表

    示之能力，亦非刑法施以刑罰之主體，故無庸負連帶損害賠

    償責任云云。然依前所述，浩榮公司雖為法人，仍應具侵權

    行為之能力，是浩榮公司此部分之辯詞，即難為其有利認定

    之處。 

　⑶而系爭確認單上昌沛公司之大小章，業據林承洋、林忠華於

    原審自承：印章均由浩榮公司之會計保管，並非林承洋用印

    （見原審卷第171頁、第182頁）；而觀林忠華經原審法官詢

    問：「去領被上訴人支票拿去兌現時，昌沛公司大小章是你

    交給公司職員到被上訴人公司去領的？」林忠華自稱：被上

    訴人通知，我們再去領等語（見原審卷第183頁）。再參以

    浩榮公司前員工蔡誌遠於中院案件審理時證稱：據我所知，

    瑞祥開發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瑞祥公司)是由陳俐妏創辦，更

    改為林忠華再改為陳佳琪，浩榮公司負責人為林忠華，昌沛

    公司也是由陳俐妏後來改為林承洋。系爭確認單伊製作時，

    只有記載項目、名稱、規格，但沒有記載昌沛公司名義，我

    受僱於浩榮公司，但實際浩榮公司、瑞祥公司、昌沛公司三

    家公司的工作我都有作。系爭確認單是辦公室小姐說還要補

    充欄位，所以我只製作客戶名稱以下的表格和規章，但是內

    容完全空白。我沒有參與系爭確認單的確認事項。我的工作

    大都是浩榮公司負責人林忠華，或是工地主地及副理劉秉宸

    所指派等語（見中院案件第一審卷二第194頁、第197頁、第

    198頁、第199頁)，加以林忠華於中院案件審理中復自承：

    瑞祥公司為其所實際經營(見中院案件第一審卷二第80頁)，

    足見昌沛公司登記之負責人林承洋、訴外人瑞祥公司之登記

    負責人陳佳琪均只是各該公司掛名負責人，該二公司實際經

    營及業務指示者均為林忠華，且有權代理昌沛公司為一切行

    為。昌沛公司既在實際並未出售系爭模板予浩榮公司之情形

    下，仍於材料買賣確認單上用印，致被上訴人陷於錯誤，而

    支付前揭代墊款，其與浩榮公司之上揭詐欺行為，客觀上均

    為被上訴人所受前開損害之共同原因，具行為關連共同，已

    足以成立共同侵權行為。

　⑷而按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非董

    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

    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

    、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另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

    ，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

    賠償之責。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3項、第23條第2項有明文

    規定。本件林忠華於行為時為浩榮公司負責人，自應就浩榮

    公司前揭以詐術取得被上訴人所交付系爭支票及所兌領所得

    之票款，連帶負賠償之責。至林承洋雖稱其僅為昌沛公司掛

    名負責人，未出席110年6月24日之工程協調會，亦未曾於06

    24會議紀錄上簽名等語。惟林承洋既同意出任昌沛公司掛名

    負責人，並交付昌沛公司大小章予林忠華，置於浩榮公司而

    供林忠華可任意使用，顯有概括同意林忠華或林忠華指定之

    人得使用昌沛公司及其個人名義對外行事之意，且由包括前

    揭領取被上訴人交付之支票、匯款均由林忠華處理等情，可

    認林忠華或其指定之人於行為前、後，無須向林承洋請示取

    得允許或承諾，則縱林承洋未自行於系爭確認單上親自用印

    ，而係由他人代為，仍應認此行為仍在其概括同意之範疇，

    難認有何違背其本意可言。而林承洋既為昌沛公司之登記負

    責人，對外即代表昌沛公司，且對昌沛公司仍應盡忠實義務

    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對於前開人等所為仍應履行如上義

    務及盡其監督之責，以防有損昌沛公司利益，其放任不為致

    公司或他人受損害，仍應負賠償責任，始可謂事理公平。從

    而，被上訴人主張林承洋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昌

    沛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亦無不合。　　

　㈡冠銓公司是否應與浩榮公司對被上訴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按公司為分割之決議後，應即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

    並指定30日以上之期限，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提出異議。

    公司不為通知及公告，或對於在指定期間內提出異議之債權

    人不為清償、提供相當之擔保、未成立專以清償債務為目的

    之信託或未經公司證明無礙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不得以其分

    割對抗債權人。又分割後受讓營業之既存或新設公司，除被

    分割業務所生之債務與分割前公司之債務為可分者外，應就

    分割前公司所負債務，於其受讓營業之出資範圍，與分割前

    之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6項、第7項前

    段分別定有明文。冠銓公司係自浩榮公司分割而來，復自承

    未依前開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6項規定向債權人即被上訴人

    為通知及公告（見不爭執事項㈠、㈡），自不能以其分割對抗

    被上訴人，是被上訴人依同法第7項前段規定，請求冠銓公

    司應與浩榮公司就上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負連帶賠償責

    任，亦屬可採。

　㈢被上訴人可請求賠償之金額為若干？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　

　⒉浩榮公司、昌沛公司及林忠華以虛偽不實内容之材料買賣確

    認單為詐術手段，向被上訴人詐得6,851,546元，已經前述

    。惟林忠華辯稱：上開款項後來已經自工程款中陸續以30％

    或70％不等比例，分5期扣抵完畢；浩榮公司另辯以：與被上

    訴人於111年1月13日召開工程協調會，就系爭模板金額減縮

    為2,631,528元，即浩榮公司放棄系爭工程其餘混凝土、鋼

    筋工程之承攬，被上訴人決算應給付浩榮公司1,732,022元

    ，浩榮公司則主張金額應為2,245,961元，嗣合意以前開金

    額相加總額半數1,988,992元【計算式：(1,732,022+2,245,

    961)÷2≒1,988,992】為準；又浩榮公司承攬另外光復區工程

    款為1,904,762元，則經扣抵後餘額即為2,631,528元(計算

    式：6,525,282-1,988,992-1,904,762=2,631,528)等語（見

    原審卷第207頁至第209頁），並提出該日會議決議即0113會

    議紀錄為證（見原審卷第211頁至第213頁、本院卷第117頁

    ）。然查：

　⑴林忠華所辯上開款項已自工程款中扣抵完畢等情，業據被上

    訴人予以否認，並稱：因為浩榮公司雖有施作，但沒有完工

    ，所以不可能申請到工程款，而且其後亦已解約，代墊款並

    沒有抵扣等語（見本院卷第85頁）。是林忠華所辯前揭款項

    已扣抵完畢等語，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林忠華就此有利

    之事實，自應負舉證之責。然林忠華就此，並未提出諸如曾

    向被上訴人請領工程款，並經計算扣抵前揭代墊款數額等相

    關往來文書證據、會議紀錄等足資證明之證據，且林忠華於

    本院審理時亦自承：本件均尚未請求工程款等語（見本院卷

    第156頁），浩榮公司既尚未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已施作之

    工程款，遑論已自工程款中扣抵前開被上訴人遭詐騙之款項

    。再參以浩榮公司與被上訴人於113年1月13日召開工程協調

    會時，浩榮公司與被上訴人曾討論模板材料債權6,525,282

    元處理方案（見本院卷第117頁；按：此金額為未稅之金額

    ，加計營業稅即為6,851,546元，見審重訴卷第79頁），益

    見林忠華稱上揭款項已由工程款中扣抵完畢，難信實在。是

    在林忠華未能舉證，其此部分之辯詞，自難遽信為真實。

　⑵至浩榮公司上述所辯已與被上訴人於111年1月13日召開工程

    協調會時，就系爭模板金額，經扣除浩榮公司可請領之工程

    款，以及浩榮公司承攬另外光復區工程款1,904,762元後，

    餘額僅餘2,631,528元等情，此部分同為被上訴人所否認，

    並稱：兩造就上開會議決議事項，應經被上訴人上級簽准後

    始生效力，但被上訴人嗣後未同意，自不生效力等語(見原

    審卷第234頁、第236頁至第243頁、本院卷第107頁)。而觀

    前揭111年1月13日協調會會議紀錄之記載，可見上開計算方

    式為浩榮公司單方面提出之建議，而被上訴人方面則採保留

    態度，故於決議欄註明：「金額待上簽陳核後辦理」、「以

    上決議待上簽陳核後執行」等文字，而浩榮公司既未能舉證

    被上訴人事後已認同接受前開處理方式，自無所謂合意可言

    ，其此部分抗辯，為無理由。至浩榮公司另提出其與被上訴

    人110年10月25日工程協調會紀錄，並辯以：110年10月25日

    協調會議紀錄，被上訴人與浩榮公司合意由被上訴人收回澆

    置工程重新發包，其上亦載明有「待層峰簽核後執行」，但

    被上訴人亦未有任何簽核即自行辦理，顯見被上訴人稱111

    年1月13日工程協調會需待簽核後方能生效並不實在云云。

    惟此部分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且縱被上訴人110年10月25日

    工程協調會決議未經被上訴人上級簽核，被上訴人即按該決

    議執行，亦難逕認上開111年1月13日工程協調會決議，亦可

    忽視需待被上訴人上級主管簽核方能執行之約定，逕予生效

    ，浩榮公司此部分之辯詞，尚難逕為其有利認定之處。

　⒊末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指數債務人以同一目的，本於各別

    之發生原因，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債務人其中

    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而言。故不真

    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清償，如已滿足債權之全部，

    即應發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不得再向他債務人請求清償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4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亦

    即不真正連帶債務之發生，係因相關之法律關係偶然競合所

    致，多數債務人之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同一目的，而債務人各

    負有全部之責任，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債權人為給付者

    ，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查浩榮公司與昌沛公司間、浩榮

    公司與林忠華間、昌沛公司與林承洋間、浩榮公司與冠銓公

    司間，應分別對被上訴人就前揭6,851,546元，負連帶賠償

    責任，俱如前述，而上訴人前揭各自對被上訴人應負之連帶

    賠償責任，係為賠償被上訴人同一損害，具同一目的，又因

    上訴人各負全部賠償之責，故上訴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被上

    訴人為給付者，其他上訴人在給付範圍內，自同免其責任。

七、據上所述，被上訴人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公司法第23條

    第2項、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7項等規定，請求浩榮公司、昌

    沛公司應連帶給付6,851,546元本息；林忠華、冠銓公司應

    分別與浩榮公司就前開給付負連帶給付之責；林承洋應與昌

    沛公司就前開給付負連帶給付之責；又前開給付，如任一上

    訴人為給付，其餘上訴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

    。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

    駁回上訴。又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防及證據，經斟酌

    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李怡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件一：

上訴人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昌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

付被上訴人新臺幣6,851,546元，及均自民國113年1月3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林忠華、冠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分別就上訴人浩榮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前一項應為之給付與該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上訴

人林承洋應就上訴人昌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前一項應為之給付與

該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又如任一上訴人為給付者，其餘上訴人

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

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除上訴人安順工程行即楊政儒外之其餘上訴人連帶負

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於被上訴人以新臺幣2,300,000元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上訴人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昌沛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林忠華、冠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林承洋若以新臺幣6,

851,546元為被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被上訴人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附件二：（系爭條款）

「B08棟（含D3及附屬MB設施）模板工程補充說明書」中約明：

二、特定條款、1.付款辦法、⑷關於「工程進度30%以前，所採購

模板工程材料（送抵工地新品，提出購買憑證，由聯鋼支付費用

，每M2材料上限以300元計），材料款於工程進度達30％、40％、5

0％、60％及70％時分5次扣回（每次扣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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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訴  人  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榆柔  





訴訟代理人  吳春生律師

上  訴  人  林忠華  

上  訴  人  冠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侗儀  





視同上訴人  昌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林承洋  



被 上訴 人  聯鋼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源章  





訴訟代理人  李昌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3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8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上訴人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浩榮公司）應與昌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昌沛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另林承洋亦應與昌沛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經原審判命被上訴人對浩榮公司、昌沛公司及林承洋之上開請求有理由而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此部分雖僅浩榮公司提起上訴，然就浩榮公司所為被上訴人主張受損之金額已經合意減少之抗辯，係屬非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浩榮公司之上訴形式上有利於昌沛公司、林承洋，是其提起上訴之效力自及於昌沛公司、林承洋等2人，爰併列為上訴人。至被上訴人對安順工程行即楊政儒請求部分，既經原審判決駁回，且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則上訴人上訴效力自不及於安順工程行即楊政儒，併敘明之。 

二、昌沛公司、林承洋及上訴人冠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冠銓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伊與浩榮公司於民國110年5月28日(起訴狀誤載為110年6月4日)就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205廠光復營區暨大樹北營區新建工程（大樹北營區）—B08B棟（含D3及附屬MB設施）模板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簽署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合約）。又伊為避免因缺工、料致工程延宕，並為求儘速完成系爭工程，乃於系爭合約附件中約明如附件二所示之系爭條款。詎浩榮公司、昌沛公司及楊政儒（原審判決駁回被上訴人對楊政儒之請求，未據被上訴人上訴，已確定）基於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之不法所有之共同犯意，由浩榮公司利用其與伊簽署系爭合約、系爭條款所衍生墊付材料款之機會，由楊政儒向訴外人富泰工程行即王雅靜（下稱富泰工程行）承租普通模板、北美木角材、可調式斜支撐、鐵槽鋼等材料（下稱系爭模板，租約則稱系爭租約），浩榮公司則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向伊謊稱已向昌沛公司購買系爭模板，再由昌沛公司向伊提出經浩榮公司、昌沛公司於同日蓋章簽認之材料買賣確認單（下稱系爭確認單），以向伊申請材料代墊款。伊因其等前開詐術行為致陷於錯誤，開立發票日為110年7月20日、支票號碼KB0000000、受款人為昌沛公司、票面金額6,851,546元之支票1紙(下稱系爭支票)，以支付系爭模板代墊款。詎嗣富泰工程行主張系爭模板為其所有，僅出租予楊政儒，並提起返還所有物等訴訟，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0年度訴字第3176號事件（下稱中院案件）判決伊應返還系爭模板，伊始知受騙。浩榮公司、昌沛公司共同詐欺伊，致伊受有上開支付系爭模板代墊款之財產上損害，其等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2項等規定，就伊上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另林忠華時任浩榮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林承洋為昌沛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林忠華應與浩榮公司、林承洋應與昌沛公司就伊上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另冠銓公司係浩榮公司分割減資而來，然浩榮公司於分割減資前，並未依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6項規定，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並指定30日以上之期限，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提出異議情事，依前揭規定，該分割決議不得對抗債權人，故依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7項規定，冠銓公司就浩榮公司對於伊之損害賠償債務，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爰依上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㈠浩榮公司、昌沛公司、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6,851,54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另冠銓公司就上開金額及利息應與浩榮公司負連帶給付之責，而昌沛公司如為給付，冠銓公司就該給付金額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㈡前項連帶給付之金額及利息，林忠華應與浩榮公司負連帶給付之責；林承洋應與昌沛公司負連帶給付之責，且前項上訴人等及林忠華、林承洋其中一上訴人為給付，林忠華或林承洋於該給付金額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分別以下列情詞置辯：

　㈠浩榮公司辯以：伊公司章程並無得為保證之條文，縱時任負責人之林忠華代表簽署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惟依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亦與伊無涉，而應由林忠華自負保證人責任，且在伊無庸負連帶保證人責任之情形下，如應就林忠華簽立系爭租約之舉措負共同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責任，顯與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旨趣相悖，故伊自不因林忠華上開所為而轉為應負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責任。況伊為私法人，本身並無實施詐術意思表示能力，且非刑法上之刑罰主體，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等規定，請求伊須對被上訴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至林忠華固為伊時任之代表人，然被上訴人前已對其提出刑事告訴，縱然林忠華確有詐欺犯行，亦僅林忠華是否對被上訴人應負賠償責任或返還不當得利，要與伊無涉。又伊承攬系爭工程，就業務執行，在系爭工程應指系爭補充說明書二、特定條款第12項所載「包括工、料、定線測量、放樣、模板及背撐組立、鋼管支撐(含鋼管鷹架）…」等工程，又系爭條款固約定被上訴人可代墊支付材料款，然此乃基於當時施工環境而為之特殊考量，況被上訴人若有代墊價款，尚可按施工進度扣回，果若無從扣回，亦應依其他法律關係而為爭執，並非侵權行為或代表人執行職務侵害其權利之問題。被上訴人在中院案件審理時以系爭模板買受人自居，並稱已支付買賣價金，惟受敗訴判決，因而喪失系爭模板所有權，被上訴人未在該案審理期間力求其權利，卻因受敗訴判決，即認伊有共同實施詐術行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自有誤會。況伊並未向被上訴人請領款項，被上訴人亦未給付模板代墊款予伊，在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伊有何侵權行為，並致其何權益受侵害，縱伊就系爭工程有債務不履行情事，應屬其他法律關係，而與侵權行為無涉，自難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主張伊應與林忠華負連帶賠償責任。末以伊已與被上訴人就本件爭執模板之金額合意減為2,631,528元，被上訴人仍向伊請求6,851,546元，自無理由等語置辯。　

　㈡林承洋、昌沛公司則以：昌沛公司跟系爭合約並無關聯，0624會議紀錄上之簽名，不是林承洋所簽署，而是遭他人偽造，林承洋在刑事偵查庭有向檢察官陳報可請楊政儒作證。林承洋只是昌沛公司掛名負責人，當時因林忠華已擔任浩榮公司負責人，想要另外從事海運工程，因不能掛名二家公司，故要求林承洋擔任昌沛公司負責人。又林承洋未出席110年6月24日召開之工程協調會，該次會議紀錄上之簽名實為他人盜簽，至系爭確認單上昌沛公司之大小章，亦非林承洋蓋用，其上亦無林承洋之簽名，昌沛公司之大小章實均由浩榮公司會計即訴外人陳佳琪保管，系爭支票亦非林承洋領取等語置辯。

　㈢冠銓公司則以：引用浩榮公司之答辯，因浩榮公司並不應負賠償責任，冠銓公司自毋庸負責等語置辯。

　㈣林忠華則以：伊為浩榮公司之原法定代理人，系爭合約終止時，並無請領到任何款項。又本件原是楊政儒要承作工程，並請友人即富泰工程行出租模板材料，模板材料只是假設工程使用，使用完就要還給出租人，期間若有毀損，出租人也要補足，這些模板並沒有賣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只是幫忙代墊板模材料的租金，後來也將系爭模板代墊款自工程款中以30％至70％不等，共分5期抵扣完畢。本件實因楊政儒交給富泰工程行的租金不夠，富泰工程行不滿，才衍生後續糾紛，系爭模板並已由富泰工程行運回。浩榮公司當時是向楊政儒保證當楊政儒沒錢支付時，浩榮公司會代墊。系爭工程原是昌沛公司承接後退出，由浩榮公司承接，系爭模板代墊款當然由浩榮公司承接來做專款專用，且伊係用來支付模板租金、其它五金及工資，並無挪用情形。系爭支票之票款係匯入昌沛公司，再由昌沛公司匯入浩榮公司，伊再用以支付工程款。又系爭確認書是昌沛公司與被上訴人簽訂，浩榮公司沒有與昌沛公司簽訂系爭確認單，且其上浩榮公司大小章都不是伊蓋用，當時浩榮公司、昌沛公司之大小章都是浩榮公司會計陳小姐保管。本件原本是昌沛公司要承包，昌沛公司因稅金問題而不做，被上訴人找浩榮公司承接，原要以浩榮公司名義進料模板，但被上訴人表示當時是以昌沛公司名義簽立初步契約，雖因昌沛公司之緣故還沒簽正式合約就由浩榮公司接手，但模板材料還是要以昌沛公司名義開立發票請款，性質屬代墊款，由被上訴人直接付款給昌沛公司，浩榮公司不能直接向被上訴人請領材料費，須由該公司的下包請款，故就由昌沛公司當作下包請款。至系爭模板是伊承租，並付款300多萬元，當時是以昌沛公司名義進料到工地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如附件一所示，浩榮公司、林忠華、冠銓公司不服提起上訴，並均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

　㈠浩榮公司原名浩榮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於112年9月18日方更名浩榮公司；另浩榮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前於112年8月5日經股東會決議分割減資，於112年8月28日分割成立冠銓公司。

　㈡浩榮公司於分割減資前，未依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6項規定，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並指定30日以上之期限，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提出異議情事。

　㈢林忠華原任浩榮公司之負責人，於110年5月28日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合約承攬系爭工程。

　㈣被上訴人員工吳志剛、浩榮公司員工劉秉宸於110年6月24日下午3時許，在系爭工程工地現場開工程協調會議，作成會議記錄，決議內容略為：浩榮公司承攬系爭工程所需用模板材料，昌沛公司(負責人林承洋)已經載運系爭模板至工地，應由昌沛公司提出材料買賣確認單，由浩榮公司確認數量並簽認後提交被上訴人依系爭補充說明書二、1.、⑷規定辦理付款及扣款等語（下稱系爭決議）。

　㈤依原證4有於110年6月28日經浩榮公司、昌沛公司蓋章簽認之材料買賣確認單(即系爭確認單)經交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為此開立系爭支票，由不詳之人持昌沛公司大小章前往被上訴人營業處所領取後兌現。

　㈥系爭模板實係楊政儒向富泰工程行承租後，交給浩榮公司使用於系爭工程，富泰工程行於租期屆至後向楊政儒、浩榮公司、林忠華(言詞辯論筆錄誤載為昌沛公司，應予更正)及被上訴人請求歸還未果，乃對楊政儒等4人起訴請求返還，案經中院案件判決楊政儒等4人應連帶返還系爭模板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經提起上訴，現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388號事件審理中。

五、本件爭點：

　㈠浩榮公司與昌沛公司有無共同對被上訴人為詐欺行為？林忠華、林承洋是否應分別與浩榮公司、昌沛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㈡冠銓公司是否應與浩榮公司對被上訴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被上訴人可請求賠償之金額為若干？

六、本院之判斷：

　㈠浩榮公司與昌沛公司有無共同對被上訴人為詐欺行為？林忠華、林承洋是否應分別與浩榮公司、昌沛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⒈按法人依民法第26至28條規定，為權利之主體，有享受權利之能力；為從事目的事業之必要，有行為能力，亦有責任能力。又依同法第28條、第188條規定，法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係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或其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時，始與各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惟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於第184條定有一般性規定，依該條規定文義及立法說明，並未限於自然人始有適用；而法人，係以社員之結合或獨立財產為中心之組織團體，基於其目的，以組織從事活動，自得統合其構成員之意思與活動，為其自己之團體意思及行為。再者，現代社會工商興盛，科技發達，法人企業不乏經營規模龐大，構成員眾多，組織複雜，分工精細，且利用科技機器設備處理營運業務之情形，特定侵害結果之發生，常係統合諸多行為與機器設備共同作用之結果，並非特定自然人之單一行為所得致生，倘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均須藉由其代表機關或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不僅使其代表人或受僱人承擔甚重之對外責任，亦使被害人於請求賠償時，須特定、指明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及其行為內容，並承擔特殊事故（如公害、職災、醫療事件等）無法確知加害人及其歸責事由之風險，於法人之代表人、受僱人之行為，不符民法第28條、第188條規定要件時，縱該法人於損害之發生有其他歸責事由，仍得脫免賠償責任，於被害人之保護，殊屬不周。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動，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條規定，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俾符公平（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公司有行為能力，並由其代表機關即負責人代表之，公司負責人代表公司所為行為，若構成侵權行為，除公司應以侵權行為人之身分，對被害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外，復因公司業務之執行，事實上由公司負責人擔任，為防止其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損及公司權益，並增加受害人求償機會，乃以系爭規定令負責人於執行公司業務，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大字第1305號大法庭裁定、112年度台上字第49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對於被害人所受損害，所以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係因數人之行為共同構成違法行為之原因或條件，因而發生同一損害，具有行為關連共同性之故。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並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在主觀上有犯意聯絡為必要，如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已足以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39號民事裁判）。

　⒊經查：

　⑴浩榮公司雖辯以：系爭模板應該是被上訴人欲購買，僅係要利用浩榮公司之名義，其最終目的係為取得模板所有權，故被上訴人墊付模板之材料款，實係為浩榮公司向被上訴人之借款云云。然系爭條款係約定：「工程進度30％以前，所採購模板工程材料（送抵工地新品，提出購買憑證，由聯鋼支付費用，每M2材料上限以300元計），材料款於工程進度達30％、40％、50％、60％及70％時分5次扣回（每次扣回20％)」等語。則依契約文義，可知僅限於浩榮公司「購買」使用於系爭工程之模板材料新品，始可提出交易憑證請被上訴人先行墊付所購買材料費用，日後再由工程款中分次扣還。是本件實際向昌沛公司購買模板材料者，應為浩榮公司，僅由被上訴人先行墊付款項而已，否則若是被上訴人自行採購模板材料，支付材料款即買賣價金乃買受人之法律上義務，何以會向浩榮公司依「工程進度」比例分5次扣回(每次扣回20％)？（見原審審重訴卷第52頁；下稱審重訴卷）。況參被上訴人110年6月24日工程協調會議記錄所載：昌沛模板物料進場後，由浩榮負保管之責，物料損壞或遺失，『概不得向聯鋼求償』。模板材料僅供B08b本案使用，不得用於他案，經發現用於其他案場，經清點數量，立即扣回該數量『代墊金額』，未經聯鋼主管同意，模板材料不得運出工地。」（見審重訴卷第77頁）。是苟被上訴人已購入系爭模板，為何尚需約定如物料損壞或遺失，不得向被上訴人求償，顯見系爭模板並非被上訴人所購入。又由上開系爭條款文字文義，足認被上訴人僅係同意代墊浩榮公司購買系爭工程所需模板之費用，再分次由浩榮公司所可請領之工程款中扣回，即僅限於購買系爭工程所用模板，被上訴人方願意先予墊付，而非如浩榮公司所稱為借款。

　⑵惟其後浩榮公司持昌沛公司所出具之系爭確認單（見審重訴卷第79頁），向被上訴人請領材料代墊款6,851,545元，由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支票支付予昌沛公司，再由昌沛公司將前揭款項匯入浩榮公司等情，已為當時為浩榮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林忠華於原審自承在卷（見原審卷第183頁），是浩榮公司所稱未取得款項云云，自無足信。然系爭模板，既實係由楊政儒（以安順工程行名義）向富泰工程行承租後，交給浩榮公司使用於系爭工程，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前段），又浩榮公司於本院審理期間，亦不爭執擔任安順工程行即楊政儒向富泰工程行承租模板（即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等事實（見本院卷第85頁）。縱浩榮公司擔任系爭租約連帶保證人乙節，受限於公司法規定，效力容有爭議，惟仍足徵浩榮公司係在明知系爭模板並非浩榮公司向昌沛公司購得之情形下，卻提出賣方為昌沛公司，買方為浩榮公司，購買項目為系爭模板，總價金6,851,546元之系爭確認單予被上訴人，使被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上揭款項。此觀林忠華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審理該院114年度易字第94號刑事案件（下稱系爭刑案）自承：因為他的代墊款裡面……很明顯就規定說你這個一定要有這些憑證，我一定要有這些東西，不然的話，代墊款沒有辦法支付；因為要有這個購買憑證，他代墊款才要（給付）等語（見系爭刑案卷第59頁），被上訴人亦陳稱：如未以購買之模板材料進場，被上訴人會拒絕支付上揭款項等語自明（見本院卷第84頁）；佐以林忠華於原審亦自承：就被上訴人之代墊款，拿來付模板租金、其他五金及工資等語（見原審卷第87頁）。顯見「材料買賣確認單」上之價格，高於模板租金。是由系爭合約上開約定，以及被上訴人之主張，需浩榮公司購買模板，被上訴人始願代墊款項，浩榮公司、林忠華顯係為求周轉工程所需款項，方提出上開虛偽不實之「材料買賣確認單」，使被上訴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該確認單之款項6,851,546元。故浩榮公司、林忠華以前揭詐術向被上訴人詐得前揭6,851,545元之事實，已堪認定。雖浩榮公司稱其為法人，未具有實施詐術意思表示之能力，亦非刑法施以刑罰之主體，故無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云云。然依前所述，浩榮公司雖為法人，仍應具侵權行為之能力，是浩榮公司此部分之辯詞，即難為其有利認定之處。 

　⑶而系爭確認單上昌沛公司之大小章，業據林承洋、林忠華於原審自承：印章均由浩榮公司之會計保管，並非林承洋用印（見原審卷第171頁、第182頁）；而觀林忠華經原審法官詢問：「去領被上訴人支票拿去兌現時，昌沛公司大小章是你交給公司職員到被上訴人公司去領的？」林忠華自稱：被上訴人通知，我們再去領等語（見原審卷第183頁）。再參以浩榮公司前員工蔡誌遠於中院案件審理時證稱：據我所知，瑞祥開發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瑞祥公司)是由陳俐妏創辦，更改為林忠華再改為陳佳琪，浩榮公司負責人為林忠華，昌沛公司也是由陳俐妏後來改為林承洋。系爭確認單伊製作時，只有記載項目、名稱、規格，但沒有記載昌沛公司名義，我受僱於浩榮公司，但實際浩榮公司、瑞祥公司、昌沛公司三家公司的工作我都有作。系爭確認單是辦公室小姐說還要補充欄位，所以我只製作客戶名稱以下的表格和規章，但是內容完全空白。我沒有參與系爭確認單的確認事項。我的工作大都是浩榮公司負責人林忠華，或是工地主地及副理劉秉宸所指派等語（見中院案件第一審卷二第194頁、第197頁、第198頁、第199頁)，加以林忠華於中院案件審理中復自承：瑞祥公司為其所實際經營(見中院案件第一審卷二第80頁)，足見昌沛公司登記之負責人林承洋、訴外人瑞祥公司之登記負責人陳佳琪均只是各該公司掛名負責人，該二公司實際經營及業務指示者均為林忠華，且有權代理昌沛公司為一切行為。昌沛公司既在實際並未出售系爭模板予浩榮公司之情形下，仍於材料買賣確認單上用印，致被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前揭代墊款，其與浩榮公司之上揭詐欺行為，客觀上均為被上訴人所受前開損害之共同原因，具行為關連共同，已足以成立共同侵權行為。

　⑷而按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另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3項、第23條第2項有明文規定。本件林忠華於行為時為浩榮公司負責人，自應就浩榮公司前揭以詐術取得被上訴人所交付系爭支票及所兌領所得之票款，連帶負賠償之責。至林承洋雖稱其僅為昌沛公司掛名負責人，未出席110年6月24日之工程協調會，亦未曾於0624會議紀錄上簽名等語。惟林承洋既同意出任昌沛公司掛名負責人，並交付昌沛公司大小章予林忠華，置於浩榮公司而供林忠華可任意使用，顯有概括同意林忠華或林忠華指定之人得使用昌沛公司及其個人名義對外行事之意，且由包括前揭領取被上訴人交付之支票、匯款均由林忠華處理等情，可認林忠華或其指定之人於行為前、後，無須向林承洋請示取得允許或承諾，則縱林承洋未自行於系爭確認單上親自用印，而係由他人代為，仍應認此行為仍在其概括同意之範疇，難認有何違背其本意可言。而林承洋既為昌沛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對外即代表昌沛公司，且對昌沛公司仍應盡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對於前開人等所為仍應履行如上義務及盡其監督之責，以防有損昌沛公司利益，其放任不為致公司或他人受損害，仍應負賠償責任，始可謂事理公平。從而，被上訴人主張林承洋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昌沛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亦無不合。　　

　㈡冠銓公司是否應與浩榮公司對被上訴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按公司為分割之決議後，應即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並指定30日以上之期限，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提出異議。公司不為通知及公告，或對於在指定期間內提出異議之債權人不為清償、提供相當之擔保、未成立專以清償債務為目的之信託或未經公司證明無礙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不得以其分割對抗債權人。又分割後受讓營業之既存或新設公司，除被分割業務所生之債務與分割前公司之債務為可分者外，應就分割前公司所負債務，於其受讓營業之出資範圍，與分割前之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6項、第7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冠銓公司係自浩榮公司分割而來，復自承未依前開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6項規定向債權人即被上訴人為通知及公告（見不爭執事項㈠、㈡），自不能以其分割對抗被上訴人，是被上訴人依同法第7項前段規定，請求冠銓公司應與浩榮公司就上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負連帶賠償責任，亦屬可採。

　㈢被上訴人可請求賠償之金額為若干？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　

　⒉浩榮公司、昌沛公司及林忠華以虛偽不實内容之材料買賣確認單為詐術手段，向被上訴人詐得6,851,546元，已經前述。惟林忠華辯稱：上開款項後來已經自工程款中陸續以30％或70％不等比例，分5期扣抵完畢；浩榮公司另辯以：與被上訴人於111年1月13日召開工程協調會，就系爭模板金額減縮為2,631,528元，即浩榮公司放棄系爭工程其餘混凝土、鋼筋工程之承攬，被上訴人決算應給付浩榮公司1,732,022元，浩榮公司則主張金額應為2,245,961元，嗣合意以前開金額相加總額半數1,988,992元【計算式：(1,732,022+2,245,961)÷2≒1,988,992】為準；又浩榮公司承攬另外光復區工程款為1,904,762元，則經扣抵後餘額即為2,631,528元(計算式：6,525,282-1,988,992-1,904,762=2,631,528)等語（見原審卷第207頁至第209頁），並提出該日會議決議即0113會議紀錄為證（見原審卷第211頁至第213頁、本院卷第117頁）。然查：

　⑴林忠華所辯上開款項已自工程款中扣抵完畢等情，業據被上訴人予以否認，並稱：因為浩榮公司雖有施作，但沒有完工，所以不可能申請到工程款，而且其後亦已解約，代墊款並沒有抵扣等語（見本院卷第85頁）。是林忠華所辯前揭款項已扣抵完畢等語，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林忠華就此有利之事實，自應負舉證之責。然林忠華就此，並未提出諸如曾向被上訴人請領工程款，並經計算扣抵前揭代墊款數額等相關往來文書證據、會議紀錄等足資證明之證據，且林忠華於本院審理時亦自承：本件均尚未請求工程款等語（見本院卷第156頁），浩榮公司既尚未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已施作之工程款，遑論已自工程款中扣抵前開被上訴人遭詐騙之款項。再參以浩榮公司與被上訴人於113年1月13日召開工程協調會時，浩榮公司與被上訴人曾討論模板材料債權6,525,282元處理方案（見本院卷第117頁；按：此金額為未稅之金額，加計營業稅即為6,851,546元，見審重訴卷第79頁），益見林忠華稱上揭款項已由工程款中扣抵完畢，難信實在。是在林忠華未能舉證，其此部分之辯詞，自難遽信為真實。

　⑵至浩榮公司上述所辯已與被上訴人於111年1月13日召開工程協調會時，就系爭模板金額，經扣除浩榮公司可請領之工程款，以及浩榮公司承攬另外光復區工程款1,904,762元後，餘額僅餘2,631,528元等情，此部分同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稱：兩造就上開會議決議事項，應經被上訴人上級簽准後始生效力，但被上訴人嗣後未同意，自不生效力等語(見原審卷第234頁、第236頁至第243頁、本院卷第107頁)。而觀前揭111年1月13日協調會會議紀錄之記載，可見上開計算方式為浩榮公司單方面提出之建議，而被上訴人方面則採保留態度，故於決議欄註明：「金額待上簽陳核後辦理」、「以上決議待上簽陳核後執行」等文字，而浩榮公司既未能舉證被上訴人事後已認同接受前開處理方式，自無所謂合意可言，其此部分抗辯，為無理由。至浩榮公司另提出其與被上訴人110年10月25日工程協調會紀錄，並辯以：110年10月25日協調會議紀錄，被上訴人與浩榮公司合意由被上訴人收回澆置工程重新發包，其上亦載明有「待層峰簽核後執行」，但被上訴人亦未有任何簽核即自行辦理，顯見被上訴人稱111年1月13日工程協調會需待簽核後方能生效並不實在云云。惟此部分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且縱被上訴人110年10月25日工程協調會決議未經被上訴人上級簽核，被上訴人即按該決議執行，亦難逕認上開111年1月13日工程協調會決議，亦可忽視需待被上訴人上級主管簽核方能執行之約定，逕予生效，浩榮公司此部分之辯詞，尚難逕為其有利認定之處。

　⒊末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指數債務人以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債務人其中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而言。故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清償，如已滿足債權之全部，即應發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不得再向他債務人請求清償（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4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亦即不真正連帶債務之發生，係因相關之法律關係偶然競合所致，多數債務人之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同一目的，而債務人各負有全部之責任，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債權人為給付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查浩榮公司與昌沛公司間、浩榮公司與林忠華間、昌沛公司與林承洋間、浩榮公司與冠銓公司間，應分別對被上訴人就前揭6,851,546元，負連帶賠償責任，俱如前述，而上訴人前揭各自對被上訴人應負之連帶賠償責任，係為賠償被上訴人同一損害，具同一目的，又因上訴人各負全部賠償之責，故上訴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被上訴人為給付者，其他上訴人在給付範圍內，自同免其責任。

七、據上所述，被上訴人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企業併購法第35條第7項等規定，請求浩榮公司、昌沛公司應連帶給付6,851,546元本息；林忠華、冠銓公司應分別與浩榮公司就前開給付負連帶給付之責；林承洋應與昌沛公司就前開給付負連帶給付之責；又前開給付，如任一上訴人為給付，其餘上訴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又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防及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李怡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件一：

上訴人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昌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6,851,546元，及均自民國113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林忠華、冠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分別就上訴人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前一項應為之給付與該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上訴人林承洋應就上訴人昌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前一項應為之給付與該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又如任一上訴人為給付者，其餘上訴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

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除上訴人安順工程行即楊政儒外之其餘上訴人連帶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於被上訴人以新臺幣2,30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上訴人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昌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林忠華、冠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林承洋若以新臺幣6,851,546元為被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被上訴人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附件二：（系爭條款）

「B08棟（含D3及附屬MB設施）模板工程補充說明書」中約明：二、特定條款、1.付款辦法、⑷關於「工程進度30%以前，所採購模板工程材料（送抵工地新品，提出購買憑證，由聯鋼支付費用，每M2材料上限以300元計），材料款於工程進度達30％、40％、50％、60％及70％時分5次扣回（每次扣回20％)」。



